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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下发的审核函〔2021〕011339 号《关于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以下

简称“问询函”）的要求，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或“思普润”）与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保

荐机构”或“平安证券”）、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

“锦天城律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发行人会计

师”或“申报会计师”或“大华会计师”），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认

真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针对本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回复如下，

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中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

股说明书”）一致。 

本回复中若出现总计数尾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本回复报告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涉及招股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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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关于收入确认准确性和财务内控规范有效性 

申请文件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的通水验收单、到货及安装等各类单据

等存在日期涂改、未签字/盖章、日期未签或不明确/不一致等多处不规范情形。 

（2）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分别为 17,706.79 万元、

25,004.92万元、33,508.21 万元、31,694.03 万元，占比分别为 73.95%、70.41%、

91.87%、91.46%，截至 2021年 8月末回款比例分别为 77.86%、71.42%、40.45%、

7.34%。 

请发行人： 

（1）分类说明各期前十大项目相关单据不规范情形及原因，是否导致收入

跨期，各类不规范情形相关项目的合计收入、占比。 

（2）结合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回款情况，说明前述主要项目多笔单

据均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对发行人财务内控制度有效性、收入确认的具体影响，是

否存在客户配合发行人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审慎发表明确意见，并： 

（1）说明在核查、审计等过程中对于相关不规范情形的具体核查方法，底

稿中是否予以充分关注，相关核查手段及充分性。 

（2）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项目单据存在多处不规范的情形是否影响

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性及准确性、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判断及

具体判断意见，是否影响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的质控内核部门一并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分类说明各期前十大项目相关单据不规范情形及原因，是否导致收入跨

期，各类不规范情形相关项目的合计收入、占比 

公司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为定制化产品，一般需经到货、安

装、通水调试、通水验收等实施环节，各环节形成到货验收单据、安装验收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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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水验收单据等，公司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收入确认依据。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验收单据签署存在日期涂改、应签字/盖章而未

签字/盖章、日期未签或不明确/不一致等情形。其中部分项目合同未约定验收单

据需要对应单位签字/盖章、或相关单位已签署与未盖章或签字单据实质内容相

同的其他验收单据，该情形不属于相关单据应签字/盖章而未签字/盖章的不规范

情形，公司验收单据由各单位业务负责人员签署，不存在验收单据代签的情形；

部分项目验收单据日期已经统一签署在其他栏或者其他单位已经签署日期，验收

时间明确，该情形不属于相关单据日期未签或不明确/不一致的不规范情形。 

（一）通水验收单据签署情况 

1、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通水验收单据中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及原因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通水验收单据中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及原因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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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序

号 
项目 

通水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 

收入 
占当期营业

收入比例 

是否导致收

入跨期 
备注 

日期涂改 
应签字/盖章而

未签字/盖章 

日期未签或不明

确/不一致 

2021

年
1-6

月 

1 

达州市第

二城市污

水处理厂

二期项目 

存在，公司签署日期由

2021.5.19 涂改为

2021.5.29，客户签署日

期正确 

- - 479.09 2.84% 否 

客户取得第三方检测报告（非合同约定要求）后签

署验收时间，公司原签署时间为水质取样完成时

间，后根据客户认定的验收时间修改；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出具验收说明，确认上

述情况 

小

计 
    479.09 2.84%   

2020

年 

1 

衡水市振

华污水处

理厂项目 

存在，签署日期由

2020.12.31 涂改为

2020.12.27，2020.12.27

与业主登记的 15 天水

质分析日报表的时间

保持一致 

- - 1,594.03 3.99% 否 

公司项目经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客户处领取

单据，当日客户持章人员打印、盖章并填写为当天

日期。后修改为实际完成验收的日期。为确认该事

实情况，客户于 2021 年 5 月 7 日出具了验收说明，

确认 2020 年 12 月 27 日签署通水验收单，项目通

水验收并交付客户保管和运行 

小

计 
    1,594.03 3.99%   

2018

年 

1 
佛山镇安

项目 

存在，公司签署日期由

2018.12.5 涂改为

2018.12.25，客户签署

日期正确 

无业主单位盖

章 
- 888.02 3.71% 否 

1、业主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具验收说明，

确认项目已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验收； 

2、《通水验收单》存在签署日期修改，主要系上述

单据与一期设备的到货、安装验收单据同时签署，

公司错将通水验收时间签成一期设备的到货、安装

验收时间，发现错误后，公司按客户实际签署日期

进行修改。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出具验收说明，确认其

签署的《通水验收单》日期即 2018 年 12 月 25 日

为实际验收完成日期。该修改事项修改前后均签于

2018 年 12 月，不存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小

计 
    888.02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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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通水验收单据存在 3 个项目

签署日期涂改的情形，主要系公司或对应单位签署验收单据书写错误，经现场确

认后在原件上进行修改所致。2018 年佛山镇安项目通水验收单据存在业主单位

未盖章签字的情形，业主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具验收说明，确认项目已

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验收。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

的上述不规范情形，在 2018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对应收入金额分别为

888.02 万元、1,594.03 万元和 479.09 万元，占对应期间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3.71%、3.99%和 2.84%，合计收入金额为 2,961.14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

的 2.61%，金额及占比较小。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

在的上述不规范情形，未导致出现收入出现跨期的情形。 

2、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除上述不规范情形，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其

它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属于不规范情形）如下： 

有关情形 情况说明 举例 

部分验收单位未签

署日期、验收单据日

期未精确到日 

验收单据日期已经统一

签署在其他栏，其他多

方验收单位已经签署日

期，验收单据日期精确

至月份，验收单据相关

信息可以明确验收时

间，该情况不影响验收

时间的确认 

石家庄桥西项目（监理单位未签署日期，其他验收单据已

经签署日期）、绵阳小枧项目（未签署日期，客户已统一签

署在“验收主要指标”栏）、2019 年上海崇明模块项目（未

签署日期，验收单据已统一签署在“验收时间”栏）、2018

年包头万水泉项目（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惠州石湾

项目（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和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

（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等 

验收单位盖章未在

验收单据的对应位

置 

验收单位盖章在其他栏

处，盖章位置不影响客

户对验收结果的确认 

2018 年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客户盖章模糊，且在验收单

据的其他栏处，客户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出具验收说明

对上述事项进行说明且确认验收单据真实有效）等 

验收单据有关时间

无法与验收时间直

接匹配 

验收单据中有关时间具

体指代内容不同，但验

收时间明确； 

客户对验收环节存在特

殊要求，最终验收时间

明确； 

个别验收单位签署时间

明显笔误，验收单据其

他验收时间明确 

2018 年的泥布湾工艺包项目（5 月 4 日为生物膜填料挂膜

情况取样时间，5 月 24 日为出水取样时间，上述时间不存

在不匹配的情形）、2019 年太原城南项目（客户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签署《通水验收单》，客户根据合同约定和当地

政府的要求在 9 月 25 日签署《通水验收单》，至 2019 年 11

月，所有材料设备均已完成供货及安装，出水水质达标。

业主单位就上述事项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出具了验收说明，

上述时间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形）、2020 年石家庄桥西项目

（《通水验收单》签署日期明显笔误（2020 年错写成 2010

年），《通水验收单》其他单位签署时间可以明确）等 

部分验收单位未盖

章 

相关单位通过其他验收

单据确认 

2021 年 1-6 月三门县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通水出水达标

验收（第三方检测完成）单》无业主单位盖章签字，主要

系业主单位与发行人无直接合同关系，业主单位出具的《三

门城市污水处理厂三期稳定运行期水质检测数据》（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 日水质数据）系通水验收单

据的组成部分，在该单据基础上客户出具作为收入确认单

据的《通水出水达标验收（第三方检测完成）单》，签署日

为 5 月 26 日，上述时间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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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分项目验收单据日期已经统一签署在其他栏、其他多方验收单位已

经签署日期，或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该情况不影响验收时间的确认，包括

2020 年石家庄桥西项目（监理单位未签署日期，其他验收单据已经签署日期）、

绵阳小枧项目（未签署日期，客户已统一签署在“验收主要指标”栏）、2019

年上海崇明模块项目（未签署日期，验收单据已统一签署在“验收时间”栏）、

2018 年包头万水泉项目（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惠州石湾项目（验收单

据日期精确至月份）和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验收单据日期精确至月份）。 

（2）部分项目验收单据盖章在验收单据的其他栏处，不影响客户对验收结

果的确认，对应项目为 2018 年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客户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出具验收说明对上述事项进行说明且确认验收单据真实有效。 

（3）部分项目时间匹配情况说明 

1）2018 年的泥布湾工艺包项目的《性能测试验收报告》中“生物膜填料挂

膜及镜检情况”图示的取样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4 日，而正文中表述为“泥布湾

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工程于 2018 年 05 月 24 日取样送检进行性能测试（监测报

告附后）”，主要系 5 月 4 日为生物膜填料挂膜情况取样时间，镜检为通过显微

镜检查生物膜挂膜情况，生物膜填料挂膜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调试，至 5 月

24 日进行出水取样，检测水质情况。上述时间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形。 

2）2019 年太原城南项目客户在 2019 年 9 月 25 日签署《通水验收单》，而

收入确认在 2019 年 11 月 30 日，主要系在项目出水水质达标的情况下，客户根

据合同约定（合同约定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进行水质检测）和当地政府的要求《太

原市城乡管理局关于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效改造工程的通知》（并城乡管函

[2019]196 号），在 9 月 25 日签署《通水验收单》，9 月后公司继续按照合同要

求对剩余材料设备进行供货安装，至 2019 年 11 月，所有材料设备均已完成供货

及安装，出水水质达标。业主单位就上述事项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出具了验收说

明，上述时间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形。此外，合同约定经过水质检测验收后由卖方

向买方提交相关验收单据，对验收报告进行会签，客户在《合同完成单》和《调

试合格证书》（根据水质检测情况出具）盖章确认，不属于验收主体应签字/盖

章而未签字/盖章的不规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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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石家庄桥西项目的《通水验收单》签署日期明显笔误（2020 年错

写成 2010 年），《通水验收单》其他单位签署时间可以明确。 

4）2021 年 1-6 月三门县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的《通水出水达标验收（第三

方检测完成）单》无业主单位盖章签字，主要系业主单位与发行人无直接合同关

系，业主单位出具的《三门城市污水处理厂三期稳定运行期水质检测数据》（2021

年 3 月 3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 日水质数据）系通水验收单据的组成部分，在该单

据基础上客户出具作为收入确认单据的《通水出水达标验收（第三方检测完成）

单》，签署日为 5 月 26 日，上述时间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形。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上述情况，不影响相关

验收单据的效力。根据合同约定、客户要求以及项目验收的实际情况，公司通水

验收单据格式不完全统一，但均据实签署，验收结论明确，通水验收单据的相关

要素符合合同约定和客户的验收要求。 

综上，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及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不影响相关验收单据的效力。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额合计

为 2,961.14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2.61%，金额及占比较小。公司通水

验收单据存在的上述情况，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上述

事项与客户或业主单位产生纠纷或诉讼。 

（二）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签署情况 

1、各期前十大项目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中存在的签署不

规范情形及原因 

除上述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外，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

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签署亦存在类似不规范情形。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中存在的

签署不规范情形及原因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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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序号 项目 

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存在

的签署不规范情形 

项目收入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通水验

收时间 

是否影

响收入

确认 

备注 

日期涂改 

应签字/盖

章而未签

字/盖章 

日期未

签或不

明确/不

一致 

2019年 
1 

龙口

泳汶

河项

目 

《分项工程到货验

收单》《分项工程安

装验收单》存在日

期涂改，将分项工

程验收申请时间由

2019.7.1 涂改为
2019.6.30 

- - 976.05 2.97% 

2019 年

12 月 28

日 

否 
公司经办人填写“分项工程”栏验收申请时手误所致，该单据

下方客户、监理、公司的实际验收完成日期均书写正确 

小计     976.05 2.97%    

2018年 

1 

泥布

湾工

艺包

项目 

《工程到货验收

单》《工程安装验收

单》存在签署日期

涂改，由 2019.5.2

涂改为 2018.5.2 

- - 3,299.15 13.80% 

2018 年

5 月 30

日 

否 

公司原单据遗失，协调客户重签，在重新签署验收文件时，签

署人员笔误将《工程到货验收单》《工程安装验收单》的签署时

间写为 2019 年，后及时发现并现场修改； 

客户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出具验收说明对此事项进行说明，

确认验收单据真实有效 

2 

钱塘

江泵

站改

造项

目 

《设备、材料进场

验收记录》和《设

备、材料安装验收

记录》存在签署日

期涂改，将 2018 年

3、4 月涂改为 2018

年 8 月 

- - 1,886.30 7.89% 
2018 年

12 月 
否 

在生化池材料设备到货和安装完成，非影响通水运行的辅助设

备未全部到货的情况下，根据业主竣工验收程序要求（竣工验

收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6 日），公司于 2018 年 3、4 月签署全部

供货、安装验收单据。2018 年 8 月公司据实向客户申请相应验

收，客户因重新出具单据程序较为繁琐，协商确定按照实际验

收日期进行涂改。上述验收单据为过程性记录单据，非项目收

入确认单据； 

客户已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出具验收说明对上述事项进行说明

且确认验收单据真实有效 

3 

佛山

镇安

项目 

《合同完成单》存

在签署日期涂改，

由 2018.12.5 涂改

为 2018.12.25 

二期设备《分项工

《分项到

货验收单》

《分项安

装验收单》

等单据无

- 888.02 3.71% 

2018 年

12 月 25

日 

否 

《合同完成单》存在签署日期修改，系与一期设备的到货、安

装验收单据同时签署，公司手误将合同完成时间签成一期设备

的到货、安装验收时间，发现后，公司按客户实际签署日期进

行修改，该修改事项修改前后均签于 2018 年 12 月，不存在跨

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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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项目 

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存在

的签署不规范情形 

项目收入 

占当期

营业收

入比例 

通水验

收时间 

是否影

响收入

确认 

备注 

日期涂改 

应签字/盖

章而未签

字/盖章 

日期未

签或不

明确/不

一致 

程到货验收单》存

在签署日期由

2018.9.30 涂改为
2018.8.30 

建设单位

盖章 

项目二期（多组池）在全部池体主要设备 2018 年 9 月安装完成

后，客户给予统一验收。公司与客户确认各组池验收签署日期

应为实际验收日期，但在填写时公司及客户错将实际到货日期 8

月写为盖章当月 9 月，后按照实际验收日期修改；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出具验收说明，对上述修改予以确认； 

业主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具验收说明，认可项目已经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整体通水调试验收，并交付运行 

小计     6,073.47 25.40%    

 



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问询函回复 

11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

性验收单据存在 4 个项目签署日期涂改的情形，主要系公司或对应单位签署验收

单据书写错误，经现场确认后在原件上进行修改所致。上述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

单据并非收入确认的直接单据，且其签署日期不规范的情形与上述项目收入确认

相关的通水验收单据不存在不匹配的情况，因此不影响上述项目的收入确认。

2018 年佛山镇安项目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存在业主单位未盖

章签字的情形，业主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出具验收说明，确认项目已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验收。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

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上述不规范情形，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对应收入金额分别为

6,073.47 万元和 976.05 万元，占对应期间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25.40%和 2.97%，

合计收入金额为 7,049.53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6.21%，金额及占比较

小。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签署存

在的上述不规范情形，不影响收入确认，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 

2、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签署存在

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除上述不规范情形，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

性验收单据签署存在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不属于不规范情形）如下： 

有关情形 情况说明 举例 

部分验收单位未盖章 

项目合同一般约定客户进

行验收确认，未约定需业主

单位或监理单位参与验收，

不需要业主单位或监理单

位在验收单据上盖章 

2018 年泥布湾工艺包项目（业主单位未盖章）、2021

年 1-6 月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的项

目（监理单位未盖章）等 

部分验收单位签字未盖

章 

合同未约定建设单位（即客

户）对到货、安装等项目履

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盖章，根

据其内部要求，由其项目相

关人员签字确认 

2018 年乌鲁木齐七道湾项目（建设单位未盖章）、

包头万水泉项目（建设单位未盖章）等 

部分验收单位虽未盖章

或签字，但已签署其他实

质内容相同的验收单据 

其他实质内容相同验收单

据的签署，表示相关单位已

经确认相关验收结果 

2019 年哈尔滨群力项目（客户已在汇总的《MBBR

设备供货、安装完成单》签字并盖章，确认发行人

完成供货及安装）、龙口泳汶河项目（验收人员签字

确认后，业主单位通过《通水验收单》盖章确认完

成验收，客户及业主单位分别出具验收说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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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形 情况说明 举例 

相关单据真实有效）等 

部分验收单位未签署日

期 

验收单据日期已经统一签

署在其他栏或者其他单位

已经签署日期，验收时间明

确 

2020 年石家庄桥西项目（除监理单位外，其他单位

均已签署明确时间）、东莞樟村项目（未签署日期，

但验收单据已明确验收时间）、遂溪县岭北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项目（无验收申请时间，验收单据已签

署明确时间）、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项目（无验收

申请时间，验收单据已签署明确时间）等 

验收单据有关时间无法

与验收时间直接匹配 

验收单据相关时间的差异

主要系具体项目实施过程

的特殊性所致，不影响相关

单据的效力； 

个别验收单位签署时间明

显笔误，验收单据其他验收

时间明确 

2020 年东莞樟村项目二期（DO+氨氮分析仪《分项

到货验收单》《分项安装验收单》的签署日期晚于《通

水验收单》，主要系公司完成供货安装义务且通水验

收后，应客户要求赠送分析仪，该分析仪主要用于

水质数据监测，不影响公司履行合同义务）、肇庆项

目（公司第一个采用 BFM 工艺的项目，2020 年 5

月中旬主要材料设备供货、安装完成，业主于 5 月

底开始通水调试，并开始投加填料，投加持续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该项目为应急项目，业主要求 5

月通水，前期供货、安装工期较为紧张，填料投加

完成后继续对工艺系统进行调试优化（消缺过程，

即消除缺陷），此外 8 月完成了变频柜等自控设备的

发货安装，因此填料验收日期早于材料设备的到货、

安装验收日期）、2021 年 1-6 月西安市第十一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供货 MBBR 部分（验收申请时

间和发行人签署日期由 2020 年 1 月修改为 2021 年

1 月，公司经办人员签署日期笔误，单据上其他签

署时间可以明确）、怀宁洪铺项目等厂站（公司经办

人员申请验收时间等笔误，单据上其他签署时间可

以明确）等 

（1）部分项目合同未约定对应单位参与验收，无需其盖章签字确认，包括

2018 年泥布湾工艺包项目、2021 年 1-6 月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的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的业主或监理单位未盖章。 

（2）部分项目合同未约定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应由有关单位盖章的条

款，相关单位人员签字即可确认验收，包括 2018 年乌鲁木齐七道湾项目（建设

单位未盖章）、包头万水泉项目（建设单位未盖章）。 

（3）部分项目相关单位已签署与未盖章或签字单据实质内容相同的验收单

据，包括 2019 年哈尔滨群力项目（客户已在汇总的《MBBR 设备供货、安装完

成单》签字并盖章，确认发行人完成供货及安装）、2019 年龙口泳汶河项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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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人员签字确认后，业主单位通过《通水验收单》盖章确认完成验收，客户及业

主单位分别出具验收说明，确认相关单据真实有效）。 

（4）部分项目验收单据日期已经统一签署在其他栏或者其他单位已经签署

日期，验收时间明确，包括 2020 年石家庄桥西项目（除监理单位外，其他单位

均已签署明确时间）、东莞樟村项目（未签署日期，但验收单据已明确验收时间）、

遂溪县岭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无验收申请时间，验收单据已签署明确时

间）、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项目（无验收申请时间，验收单据已签署明确时间）。 

（5）2020 年东莞樟村项目二期的 DO+氨氮分析仪《分项到货验收单》《分

项安装验收单》的签署日期晚于《通水验收单》，主要系公司完成供货安装义务

且通水验收后，应客户要求赠送分析仪，该分析仪主要用于水质数据监测，不影

响公司履行合同义务。 

（6）肇庆项目为公司第一个采用 BFM 工艺的项目，2020 年 5 月中旬主要

材料设备供货、安装完成，业主于 5 月底开始通水调试，并开始投加填料，投加

持续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该项目为应急项目，业主要求 5 月通水，前期供货、

安装工期较为紧张，填料投加完成后继续对工艺系统进行调试优化（消缺过程，

即消除缺陷），此外 8 月完成了变频柜等自控设备的发货安装，因此填料验收日

期早于材料设备的到货、安装验收日期。 

（7）公司经办人员笔误，相关单据可以明确相关信息，具体包括 2021 年

1-6 月西安市第十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供货 MBBR 部分（公司经办人员签

署日期笔误，单据上其他签署时间可以明确）、怀宁洪铺项目等厂站（公司经办

人员申请验收时间等笔误，单据上其他签署时间可以明确）。 

公司到货、安装等验收单据系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存在的上述情况，经

履行核对供货记录，取得客户或业主出具的说明文件等核查程序，确认到货、安

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均真实、有效，不影响公司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收

入确认依据，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 

综上，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到货、安装等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

范情形及其他需要说明事项，不影响相关验收单据的效力。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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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合计为 7,049.53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的 6.21%，金额及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未因上述事项与客户或业主单位产生纠纷或诉讼。 

综上（一）、（二）分析，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均真实、有

效，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不影响公司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收入确认依据；通水

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额合计为 2,961.14 万元，占报告期

营业收入总额的 2.61%，金额及占比较小，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报告期

内公司未因上述事项与客户或业主单位产生纠纷或诉讼。 

 

二、结合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回款情况，说明前述主要项目多笔单

据均存在不规范的情形对发行人财务内控制度有效性、收入确认的具体影响，

是否存在客户配合发行人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受公司与客户在合同中约定分节点应收账款结算政策、客户项目实施进度影

响，公司应收账款收款周期一般为 1-3 年。报告期内公司客户多为各地的市政、

城建等单位及大中型环保工程承包商，该类客户一般在结算或项目审计后开始履

行内部审批程序，落实资金时间较长，进而导致公司实际收到应收账款的时间常

晚于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收款节点。 

在取得项目验收单据，即通过通水验收确认收入时，公司确认的应收账款包

括已经结算但尚未完全付清的进度款，也包括通水验收结算的款项和质保期满后

应结算的质保金。除按项目进度分阶段收款外，公司无其他信用期或信用额度等

政策，在取得通水验收单据时，公司已取得除质保金外主要合同款项的收款权利，

所以在客户未完全付清的情况下，如不考虑付款期和质保期的影响，项目通水验

收时确认的上述应收账款余额即已逾期。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及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截至时间 
应收账款余

额 

逾期应收账

款金额 

逾期应收账

款占比 

逾期应收账

款期后回款

情况 

期后回款额

占应收账款

余额比例 

期后回款额

占逾期应收

账款比例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3,944.82 17,706.79 73.95% 13,786.04 57.57% 77.8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5,513.40 25,004.92 70.41% 17,859.01 50.29% 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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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31 日 46,012.76 33,508.21 72.82% 13,553.55 29.46% 40.45% 

2021 年 6 月 30 日 44,514.46 31,694.03 71.20% 2,325.81 5.22% 7.34% 

注：1、本表中 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6 月 30 日应收账款余额包括合同资产余额，

如不考虑合同资产的，占比情况分别为 91.87%、91.46%。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公司执行财政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公司向客户所销售的产品在控制权转移时确认收入，收入金额依据公司与客户合同约定的设

备交易价格确认。公司确认收入时将设备交易价格扣除通水验收前已收取的预付款、到货款

等进度款后的余额，依据具体合同约定分别列示为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其中：公司拥有的、

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权利作为应收账款列示（主要包括收入确

认后尚未收款的逾期应收款项，以及需要一定结算周期的未逾期应收款项）；公司已向客户

转让商品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且该权利取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作为合同资产

列示（主要包括质保金、工程竣工验收款等）。（公司所销售的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

化设备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部分客户对公司的工艺包设备和一体化

设备约定了工程竣工验收款。） 

2、应收账款余额与逾期应收账款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①取决于时间流逝之

外其他因素的合同资产，主要为质保期满前的质保金；②仅取决于时间流逝的应收账款，主

要为项目验收后尚未到结算期的应收账款。 

3、期后回款情况统计至 2021 年 8 月末。 

报告期内，公司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占比情况较为稳定，期后 1-2 年内一般

能达到 70%-80%比例的回款，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各期末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及回款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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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期间/ 

截至时间 
序号 项目 

截至当期末 截至目前 

应收账款余额 逾期应收账款 
逾期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 

期后回款占应

收账款余额比

例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情况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占逾期

应收账款比例 

2018 年/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1,133.29 - - 557.30 49.18% - - 

2 乌鲁木齐七道湾项目 171.39 - - 171.39 100.00% - - 

3 天津生态城项目 1,662.80 661.48 39.78% 500.00 30.07% 500.00 75.59% 

4 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 1,427.07 1,283.81 89.96% 1,294.20 90.69% 1,283.81 100.00% 

5 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 754.28 - 0.00% 711.04 94.27% - - 

6 沈阳西污水处理厂项目 1,002.30 907.45 90.54% 755.00 75.33% 755.00 83.20% 

7 包头万水泉项目 1,046.91 900.43 86.01% 658.31 62.88% 658.31 73.11% 

8 丽水水阁污水处理厂项目 137.16 - - 137.16 100.00% - - 

9 惠州石湾项目 806.60 806.60 100.00% 150.00 18.60% 150.00 18.60% 

10 佛山镇安项目 658.70 452.33 68.67% 627.75 95.30% 452.33 100.00% 

小计  8,800.50 5,012.10 56.95% 5,562.14 63.20% 3,799.45 75.81% 

2019 年/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 太原城南项目 3,021.04 1,010.52 33.45% 1,412.63 46.76% 1,010.52 100.00% 

2 上海崇明模块项目 2,238.62 2,041.74 91.21% 1,982.58 88.56% 1,982.58 97.10% 

3 怀宁经开项目 410.00 278.54 67.94% 323.45 78.89% 278.54 100.00% 

4 海城西柳项目 349.79 - - 174.89 50.00% - - 

5 小辛河项目 510.85 170.43 33.36% 340.64 66.68% 170.4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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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截至时间 
序号 项目 

截至当期末 截至目前 

应收账款余额 逾期应收账款 
逾期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 

期后回款占应

收账款余额比

例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情况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占逾期

应收账款比例 

6 哈尔滨群力项目 856.70 712.92 83.22% 390.55 45.59% 390.55 54.78% 

7 惠州博罗项目 714.45 654.50 91.61% 360.00 50.39% 360.00 55.00% 

8 龙口泳汶河项目 992.65 551.47 55.56% 60.00 6.04% 60.00 10.88% 

9 临猗二污项目 1,082.00 973.80 90.00% 973.80 90.00% 973.80 100.00% 

10 豆金河项目 316.58 105.46 33.31% 211.02 66.66% 105.46 100.00% 

小计  10,492.68 6,499.38 61.94% 6,229.56 59.37% 5,331.88 82.04% 

2020 年/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石家庄桥西项目 7,938.41 6,173.92 77.77% 4,409.43 55.55% 4,409.43 71.42% 

2 肇庆项目 114.77 - - 114.77 100.00% - - 

3 东莞樟村项目 1,867.79 1,541.30 82.52% 1,541.30 82.52% 1,541.30 100.00% 

4 东莞樟村项目二期 2,176.62 1,850.13 85.00% 1,850.13 85.00% 1,850.13 100.00% 

5 绵阳小枧项目 492.44 393.95 80.00% - 0.00% - 0.00% 

6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项目 899.43 359.77 40.00% 359.77 40.00% 359.77 100.00% 

7 长安河地下中水厂项目 486.92 - - 203.87 41.87% - - 

8 遂溪县岭北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 1,596.02 1,548.14 97.00% 55.45 3.47% 55.45 3.58% 

9 内江项目 505.98 460.98 91.11% 207.45 41.00% 207.45 45.00% 

10 西宁一污项目 518.70 444.60 85.71% -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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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截至时间 
序号 项目 

截至当期末 截至目前 

应收账款余额 逾期应收账款 
逾期应收账款

占比 

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 

期后回款占应

收账款余额比

例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情况 

逾期应收账期

后回款占逾期

应收账款比例 

小计  16,597.09 12,772.80 76.96% 8,742.17 52.67% 8,423.53 65.95% 

2021年 1-6月/ 

2021年6月30

日 

1 石家庄桥东项目 7,819.91 6,082.15 77.78% 4,344.39 55.56% 4,344.39 71.43% 

2 
肇庆四会污水处理厂（一期 3 万吨/d）提

标改造工程 
276.41 221.13 80.00% 221.13 80.00% 221.13 100.00% 

3 怀宁石牌项目 174.29 87.29 50.08% 87.29 50.08% 87.29 100.00% 

4 张家港塘桥一期 199.15 - - - - - - 

5 
西安市第十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项目供

货 MBBR 部分 
346.73 - - - - - - 

6 三门县污水处理厂三期项目 260.11 227.60 87.50% - - - - 

7 怀宁洪铺项目 36.78 6.35 17.26% 6.35 17.26% 6.35 100.00% 

8 怀宁月山项目 105.93 78.82 74.40% 78.82 74.40% 78.82 100.00% 

9 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216.23 189.17 87.48% 10.00 4.62% 10.00 5.29% 

10 怀宁小市新城区项目 65.17 44.88 68.87% 44.88 68.87% 44.88 100.00% 

小计  9,500.72 6,937.38 73.02% 4,792.86 50.45% 4,792.86 69.09% 

 合计  45,390.98 31,221.65 68.78% 25,326.74 55.80% 22,347.73 71.58% 

注：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均统计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各项目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均包括合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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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前十大项目期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占比总体在 55%的水平，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包括质保期满前的质保金和

项目验收后尚未到结算期的应收账款，该款项截至各期末并未逾期。报告期内，公司各期前十大项目期末逾期应收账款占比情况存在

一定差异，总体波动较小，逾期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总体在 70%左右的水平，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验收单据中存在签署不规范情形对应应收账款逾期金额、占比及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序号 项目 

截至当期末 

期后回款

金额 

截至目前 

原因 应回款金

额 

实际回款

金额 
逾期金额 

逾期金额

占应回款

金额比例 

应回款金

额 

实际回款

金额 

累计回款

占比 

2021 年

1-6 月 

1 
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

处理厂二期项目 
514.30 325.14 189.17 36.78% 10.00 514.30 335.14 65.16% 

客户付款审批程序较慢，验收时间较

晚，验收款暂未支付 

小计  514.30 325.14 189.17 36.78% 10.00 514.30 335.14 65.16%  

2020 年 
1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

厂项目 
1,259.21 899.43 359.77 28.57% 359.77 1,744.90 1,259.21 72.16% 逾期款已经收回 

小计  1,259.21 899.43 359.77 28.57% 359.77 1,744.90 1,259.21 72.16%  

2019 年 
1 龙口泳汶河项目 661.76 110.29 551.47 83.33% 60.00 772.06 170.29 22.06% 

业主付款审批程序较慢，付款资料已提

交客户审批 

小计  661.76 110.29 551.47 83.33% 60.00 772.06 170.29 22.06%  

2018 年 

1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2,687.92 2,706.60 - - 557.30 3,455.90 3,263.90 94.44% 未逾期 

2 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 1,312.87 1,433.83 - - 711.04 2,188.11 2,144.87 98.02% 未逾期 

3 佛山镇安项目 825.50 373.17 452.33 54.79% 627.75 1,031.87 1,000.92 97.00% 逾期款已经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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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项目 

截至当期末 

期后回款

金额 

截至目前 

原因 应回款金

额 

实际回款

金额 
逾期金额 

逾期金额

占应回款

金额比例 

应回款金

额 

实际回款

金额 

累计回款

占比 

小计  4,826.29 4,513.60 452.33 9.37% 1,896.09 6,675.88 6,409.68 96.01%  

合计  20,126.90 8,703.76 11,562.78 57.45% 2,325.86 9,707.14 8,174.32 84.21%  

注：期后回款金额、截至目前应回款金额和截至目前实际回款金额均统计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累计回款占比为截至目前实际回款金额占应回款金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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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除 2019 年外，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中验收单据存

在签署不规范情形的，对应应收账款逾期金额较小，占当期末逾期应收账款余额

比例较低，低于对应期末逾期应收账款金额占比。2019 年龙口泳汶河项目逾期

应收账款金额占当期末应回款金额比例较高主要系业主付款审批程序较慢所致。

除部分项目受客户付款审批影响回款较慢外，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出现不规范的项目验收单据，主要系公司业务经办人业务操作

不严格所致，业务经办人不存在调节相关单据内容的主观意图，公司财务部门等

相关人员在取得存在瑕疵的单据时，向业务经办人核实造成验收单据不规范的原

因，同时核对项目的仓库发货记录、物流运输单据等项目实施相关佐证性资料，

确保财务记录的真实可靠。因此，以前期间出现的不规范的项目验收单据，未对

公司财务内控制度有效性造成重大影响，收入确认不存在跨期的情形。 

公司目前已进一步完善了工艺实施项目验收资料报审的内部控制审批流程，

主要内控环节为：业务经办人提起申请，由业务部门、资料管理、法务、库管、

财务等相关内控控制节点的业务负责人审核，相关审核内容包括验收单据要素是

否齐备、验收单据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到货安装明细数量是否与实际发货一致、

单据签署时间是否与实际验收时间一致等，核实单据内容无误，杜绝不规范单据

的再次出现。 

报告期内公司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均经一系列实施环节

后，经客户或业主完成通水验收后确认收入，客户多为各地的市政、城建等单位

及大中型环保工程承包商，对验收有其内部的控制标准和流程，不存在配合公司

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综上分析，前述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的情形，不影响公司财务内控制

度的有效性，收入确认不存在跨期的情形，不存在客户配合公司进行收入调节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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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一）说明在核查、审计等过程中对于相关不规范情形的具体核查方法，

底稿中是否予以充分关注，相关核查手段及充分性 

针对发行人报告期各期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保荐人及申报会计

师执行了如下具体核查方法和核查手段： 

（1）检查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对应的合同、验收单据，统计其签署存在

的不规范情形。 

（2）向相关负责人了解各验收单据存在签署不规范情形的原因。 

（3）检查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对应的项目实施资料，确认相关项目的实

施情况，主要包括：招投标文件（如有）、项目合同、开票情况、回款资料、发

货记录、运输单据、配套工序资料等。 

（4）对主要项目客户进行访谈，确认项目实施状态，核实验收单据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 

报告期内，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筛选了公司每年主要客户进行访谈，访谈内

容主要包括客户的工商登记信息、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合作时间、合作模式、

供货安装情况、验收情况、结算方式、信用政策、项目保管运行情况、客户满意

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其他利益往来等，最终通过访谈方式确认的收入占当期营业

收入的比例在 70%以上，主要客户的访谈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16,842.99 39,914.64 32,884.84 23,909.54 

访谈金额 16,447.18 28,447.56 25,573.19 20,473.20 

访谈比例 97.65% 71.27% 77.77% 85.63% 

其中，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在报告期各期通过实地走访及视频访谈方式分别

确认的收入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访谈金额 16,447.18 28,447.56 25,573.19 20,4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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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其中：现场访谈金额 12,818.05 24,888.45 18,273.51 10,824.71 

现场访谈金额占比 77.93% 87.49% 71.46% 52.87% 

视频访谈金额 3,629.12 3,559.11 7,299.68 9,648.49 

视频访谈金额占比 22.07% 12.51% 28.54% 47.13%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 2018 年和 2019 年客户通过视频形式访谈的占比较

高，主要因为对 2018 年和 2019 年客户的访谈于 2020 年上半年进行，受当时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无法进行实地走访。在对 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客户

访谈时，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保荐人和发行人会计师主要采取实地走访的形

式，导致实地访谈的占比有所提升，且上述两期采用视频形式访谈的主要客户在

以前年度已进行实地走访。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衡水市振华污

水处理厂项目、龙口泳汶河项目、泥布湾工艺包项目、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和佛

山镇安项目的客户均进行了访谈，确认对应项目在对应期间已经通过客户验收，

与对应验收单据的签署情况进行核对。 

（5）对相关客户进行函证，确认其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及对应所属

期间。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衡水市振华污

水处理厂项目、龙口泳汶河项目、泥布湾工艺包项目、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和佛

山镇安项目的函证情况如下： 

期间 项目 是否发函 回函情况 备注 

2021 年 1-6 月 
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

处理厂二期项目 
是 回函不符 

双方因记账方式不同导致回函不符，经核

对后调节确认相符，对方回函不符说明：

“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已支付 3,251,370.00

元，无未付往来账目。合同金额

5,413,719.00 元，2021 年 6 月已完工验收。” 

2020 年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

厂项目 
是 回函不符 

双方因记账方式不同导致回函不符，经核

对后调节确认相符，对方回函不符说明：

“因双方记账方式不同，数据不一致。合

同金额 17,988,645.00 元，截至 202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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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项目 是否发函 回函情况 备注 

月 30 日已付款 12,592,051.50 元，已收发票

12,592,108.00 元。项目于 2020 年完工通水

验收。” 

2019 年 龙口泳汶河项目 是 回函相符  

2018 年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是 回函相符  

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 是 回函相符  

佛山镇安项目 是 回函相符  

（6）检索各期主要项目完工状态的公开信息，核实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十

大项目的完工状态。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期项目、衡水市振华污

水处理厂项目、龙口泳汶河项目、泥布湾工艺包项目、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和佛

山镇安项目的公开信息检索情况如下： 

期间 项目 出处 检索信息 

2021 年 1-6 月 
达州市第二城市污

水处理厂二期项目 
竣工验收报告 

竣工验收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8

日 

2020 年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

理厂项目 
长城网 

2020 年 11 月 18 日发布网讯：日

前，由河北建工省安装公司总承

包承建的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在完成速分池改造

为 MBBR 池的施工任务及设备

安装调试工作后，正式进入到进

水联调联试阶段。 

2019 年 龙口泳汶河项目 2020 年龙口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9 年工作回顾：完成……泳汶

河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竣工运行 

2018 年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鲁网青岛 

2018 年 4 月 26 日讯：列入青岛

西海岸新区重点应急项目的泥布

湾污水处理厂 2 万吨扩容工程首

阶段改造完成，出水水质稳定达

标……计划于 5 月初投入运行 

钱塘江泵站改造项

目 
竣工验收报告 

完成验收时间为 2018 年 6 月 6

日 

（7）针对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存在签署不规范情形，取得相关客户出具的

验收说明，对发现的不规范情形的真实性和原因进行分析。 

期间 项目 验收说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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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项目 验收说明内容 

2021 年 1-6 月 
达州市第二城市污水处

理厂二期项目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确认 2021 年 5 月 29 日通水验收并交

付保管和运行 

2020 年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

项目 

客户于 2021 年 5 月 7 日确认 2020 年 12 月 27 日通水验收并交付

保管和运行 

2019 年 龙口泳汶河项目 

业主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确认 2019 年 12 月 28 日双方通过“通

水验收单”确认 MBBR 工艺包已完成通水性能测试验收并交付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确认业主签署的通水验收单，项目负

责人签署的合同完成单 

2018 年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确认发行人单据遗失，重新签署单据

时笔误 

钱塘江泵站改造项目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确认通水验收单上用印模糊及位置有

误，到货和安装验收单据日期涂改的原因 

佛山镇安项目 

业主单位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确认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通

水验收并交付运行 

客户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确认日期涂改系笔误 

（8）取得发行人项目收款开票登记台账，统计项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的

差异情况。 

（9）对发行人的诉讼仲裁事项进行网络检索，检查相关事项是否与验收单

据签署不规范情形相关。 

综上分析，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对于发行人报告期验收单据存在的签

署不规范情形，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在底稿收集过程中予以充分关注，已经实施

了对应的核查程序，相关核查手段充分。 

（二）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主要项目单据存在多处不规范的情形是否影

响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性及准确性、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判

断及具体判断意见，是否影响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的情形具体包括：

通水验收单据中存在 3 个项目签署日期涂改及业主单位未盖章签字的情形，到

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存在 4 个项目签署日期涂改及业主单位未盖

章签字的情形，其中签署日期涂改，主要系公司或对应单位签署验收单据书写错

误，经现场确认后在原件上进行修改所致，发行人验收单据的签署日期均为项目

经办人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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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水验收单据是发行人收入确认的直接单据，到货、安装等验收单据系项目

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对于上述验收单据签署不规范情形，中介机构向业务经办

人员、业务和财务的相关人员详细了解相关原因和发行人执行的内部控制和处理

措施，并通过检查招投标资料、项目合同、发货记录等项目实施资料确认相关项

目的实施情况，取得客户或业主出具的相关验收说明文件，对主要客户进行访谈

和函证等核查程序，确认存在不规范情形的通水验收单据和到货、安装等项目履

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均真实、有效，未影响中介机构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上述验收单据签署不规范的情形，主要系公司业务经办人业务操作不严格所

致，验收单据的签署日期均为项目经办人员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修改，业务

经办人不存在调节相关单据内容的主观意图，公司财务部门等相关人员在取得存

在瑕疵的单据时，向业务经办人核实验收单据签署不规范的原因，同时核对项目

的仓库发货记录等相关佐证性资料，确保财务记录的真实可靠。报告期各期前十

大项目验收单据签署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额及占比较小，也未导致收入跨期。

发行人目前已进一步完善了工艺实施项目验收资料的内部控制审批流程，主要内

控环节更为严谨可靠，可以有效防范出现验收单据签署不规范的情形。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发行人存在上述单据签署不规范的情形，

但相关单据真实有效，不影响交易双方对项目验收事项和验收时间的确认，报告

期内不存在因上述情形产生的诉讼纠纷等事项，不影响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收入确

认真实性及准确性、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判断。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准

确、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不影响中介机构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

平。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均真实、有效，签署存在的上述不规

范情形不影响发行人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收入确认依据；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

的上述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额合计为 2,961.14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

的 2.61%，金额及占比较小，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因

上述事项与客户或业主单位产生纠纷或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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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的情形，不影响发行人财务内控制度的有效

性，收入确认不存在跨期的情形，不存在客户配合发行人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对于发行人报告期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在

底稿收集过程中予以充分关注，已经实施了对应的核查程序，相关核查手段充分。 

报告期发行人存在上述单据签署不规范的情形，但相关单据真实有效，不影

响交易双方对项目验收事项和验收时间的确认，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上述情形产生

的诉讼纠纷等事项，不影响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性及准确性、财务内

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判断。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准确、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存

在重大缺陷，不影响中介机构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四、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一）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对应的合同、验收单据，复核项目

组统计的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 

（2）复核项目组收集的项目实施资料、访谈记录、函证、公开检索资料等

工作底稿； 

（3）向项目组询问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签署不规范情形的原因和对应的

核查程序。 

2、复核结论 

对发行人项目验收单据和相关底稿，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履行了必要的复核

工作，同意项目组关于发行人项目验收单据的核查工作及回复内容，认可项目组

的核查结论。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

额及占比较小，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不影响发行人财务内控制度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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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收入确认不存在跨期的情形，不存在客户配合发行人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二）申报会计师风险管理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申报会计师项目组对报告期内发行人项目验收单据进行了核查，风险管理部

对项目组编制的核查底稿进行了复核，执行的主要复核程序如下： 

（1）向项目组了解发行人业务模式、查阅并复核项目组执行的与收入相关

的内部控制穿行测试底稿和内部控制测试底稿； 

（2）向项目组询问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签署不规范情形的原因和对应的

核查程序； 

（3）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对应的合同、验收单据，复核项目

组统计的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情形；评估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

在跨期确认收入的情形； 

（4）复核项目组收集的项目实施资料、访谈记录、函证、公开检索资料等

工作底稿。 

2、复核结论 

到货、安装等项目履行过程性验收单据均真实、有效，签署存在的上述不规

范情形不影响发行人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收入确认依据；通水验收单据签署存在

的上述不规范情形，对应收入金额合计为 2,961.14 万元，占报告期营业收入总额

的 2.61%，金额及占比较小，未导致出现收入跨期的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因

上述事项与客户或业主单位产生纠纷或诉讼。 

前述验收单据签署存在的不规范的情形，不影响发行人财务内控制度的有效

性，收入确认不存在跨期的情形，不存在客户配合发行人进行收入调节的情形。 

对于发行人报告期验收单据存在的签署不规范情形，申报会计师在底稿收集

过程中予以充分关注，已经实施了对应的核查程序，相关核查手段充分。 

报告期发行人存在上述单据签署不规范的情形，但相关单据真实有效，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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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交易双方对项目验收事项和验收时间的确认，报告期内不存在因上述情形产生

的诉讼纠纷等事项，不影响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性及准确性、财务

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的判断。发行人收入确认真实、准确、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

存在重大缺陷，不影响中介机构核查、审计的重要性水平。 

 

问题 2. 关于收入函证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各期，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收入

函证中，回函不符但经调节后相符的金额分别为 3,407.77万元、2,693.76 万元、

18,915.18万元、1,246.20 万元，主要原因包括记账方式不同，函证对象以收到

发票或实际付款确认采购，与发行人收入确认口径不一致。 

其中，2020年发行人石家庄桥西项目的含税收入为 8,822.45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累计开票金额仅为 884.04 万元，占该项目比例 10.02%。该项目

对应客户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为发行人 2020年、2021年 1-6月第一大客户，

发行人实现对其收入金额分别为 7,816.50万元、7,693.72万元。 

请发行人： 

（1）说明报告期内石家庄桥西项目等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

情形的原因，该情形下发行人确认收入是否合理、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谨慎。 

（2）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回函差异较大的

客户销售的具体项目、金额、毛利率、安装及实施等进度及回款情况，分析收入

确认与回款进度差异合理性，是否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审慎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的质控内

核部门一并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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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内石家庄桥西项目等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

情形的原因，该情形下发行人确认收入是否合理、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谨

慎 

（一）说明报告期内石家庄桥西项目等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长期大额未开

票情形的原因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入函证回函不符项目在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内、6 个月内

累计开票金额及占该项目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项目 
收入（含

税） 

收入确认

时间 

截至收入确认后 3 个月 截至收入确认后 6 个月 

累计开票

金额 

占该项目收

入比例 

累计开票

金额 

占该项目收

入比例 

2021 年 1-6 月 

中国电建集团西

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西安市第十一

污水处理厂提

标改造项目供

货 MBBR 部分 

866.83 2021.3 606.78 70.00% 606.78 70.00% 

达州市惠泉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达州市第二城

市污水处理厂

二期项目 

541.37 2021.5 271.00 50.06% 335.14 61.91% 

2020 年 

石家庄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桥西污

水处理厂 

石家庄桥西项

目 
8,822.45 2020.12 884.04 10.02% 884.04 10.02% 

东莞市水务集团

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樟村项目 2,176.62 2020.9 1,850.13 85.00% 1,850.13 85.00% 

东莞市水务集团

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樟村项目

二期 
2,176.62 2020.12 1,850.13 85.00% 1,850.13 85.00% 

建投信开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 

衡水市振华污

水处理厂 
1,798.86 2020.12 1,259.21 70.00% 1,259.21 70.00% 

青岛西海岸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长安河地下中

水厂项目 
1,668.36 2020.12 1,498.46 89.82% 1,498.46 89.82% 

北京新源国能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西宁一污项目 1,482.00 2020.10 963.30 65.00% 963.30 65.00% 

青岛西海岸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藏马山一体化

3# 
1,090.28 2020.12 776.81 71.25% 776.81 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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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项目 
收入（含

税） 

收入确认

时间 

截至收入确认后 3 个月 截至收入确认后 6 个月 

累计开票

金额 

占该项目收

入比例 

累计开票

金额 

占该项目收

入比例 

郴州南方污水处

理有限责任公司 
郴州一污项目 794.83 2020.11 364.73 45.89% 735.48 92.53% 

中国电建集团西

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西安十一污（超

效部分） 
658.78 2020.12 461.14 70.00% 461.14 70.00% 

株洲中车机电科

技有限公司 

六盘水九洞桥

项目 
500.00 2020.12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青岛西海岸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钱塘江 2020 年

工艺提升项目 
183.00 2020.12 - - - - 

2019 年 

中国电建集团西

北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海城西柳项目 1,748.95 2019.12 1,399.16 80.00% 1,399.16 80.00% 

青岛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啤酒

二厂 

青啤二厂项目 831.22 2019.9 831.22 100.00% 831.22 100.00% 

瑞安市市政公用

工程建设中心 
瑞安陶山项目 165.94 2019.12 144.75 87.23% 149.85 90.31% 

青岛中润排水有

限责任公司 

泥布湾转鼓过

滤设备 
164.00 2019.12 - - - - 

广东首汇蓝天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延安子长项目 144.84 2019.7 86.90 60.00% 136.17 94.02% 

2018 年 

上海建工四建集

团有限公司 

奉贤西污水处

理厂项目 
2,865.06 2018.12 1,604.92 56.02% 1,604.92 56.02% 

惠州市金悦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惠州石湾项目 1,101.60 2018.12 445.80 40.47% 547.60 49.71% 

注：截至收入确认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票金额与含税销售金额差异在 500.00 万

元以上的认定为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 

由上表可知，公司大部分销售回函不符项目在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

累计开票金额与该项目含税销售金额差异较小。报告期内，公司收入函证回函不

符项目中仅有石家庄桥西项目、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西宁一污项目、奉贤西

污水处理厂项目、惠州石湾项目等五个项目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

票金额与含税销售金额差异在 500.00 万元以上，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造

成上述情形的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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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家庄桥西项目原客户为事业单位石家庄桥西污水处理厂，由于当地政

府对从事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进行改革，该单位予以注销，成立了分公司形式的石

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桥西污水处理厂作为权利义务承接人，上述客户主体变更

程序影响了项目的开票、回款进度。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石家庄桥西项目

客户主体变更程序已经完成，公司向客户开具发票金额为 5,293.47 万元，已达合

同金额的 60%。 

2、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项目客户建投信开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付款审批流

程较长，付款进度较慢。公司开具发票与客户付款进度具有较强关联性，一般客

户支付款项时要求公司开具发票，因此该项目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累计开

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存在较大差异。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向客户开具发

票金额为 1,359.21 万元，已达合同金额的 75.56%。 

3、西宁一污项目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付款进度较慢，截至验收后 3 个

月及 6 个月客户累计付款金额 963.30 万元，占销售金额比例为 65%；因客户一

般在付款时才要求公司开具发票，故该项目截至验收后 6 个月开具发票金额为

963.30 万元，与销售金额存在一定差异。 

4、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客户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付款审批流程较

长，付款进度较慢，该项目合同约定客户每次支付款项前公司需先开具等额发票，

因此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公司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存在一定差异。截

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已累计开具发票 2,732.19 万元，占项目销售金额

95.36%，仅留存质保金部分未开具发票。 

5、惠州石湾项目由于业主付款审批和资金结算较慢，项目回款进度较慢。

公司累计开票金额受项目回款进度影响，截至项目验收后 6 个月时累计开票

547.60 万元，占销售金额 49.7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该项目已累计开票

734.40 万元，占销售金额比例为 66.67%。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仅有少数收入回函不符项目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差异达 500.00 万元以上，即存在长期大额未开

票情形。除石家庄桥西项目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发事件影响外，其余衡水市振华

污水处理厂项目、西宁一污项目、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惠州石湾项目均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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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公司开具发票与回款进度具有较强关

联性，导致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具有一定合理性。 

（二）该情形下发行人确认收入是否合理、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谨慎 

报告期内，销售函证回函不符且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票金额

与销售金额差异较大的石家庄桥西项目、衡水市振华污水处理厂、西宁一污项目、

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惠州石湾项目均为公司 MBBR 工艺包项目。公司的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均为定制化产品，经过通水性能调试，设备

性能达标后客户出具通水验收单据，设备控制权转移至客户，公司确认收入。 

上述项目客户已在回函中确认了项目的验收时间，回函不符系客户与公司记

账方式不同等原因导致，不存在双方对项目验收时间有异议的情形。上述项目在

验收后一定时间段内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差异较大，系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

发事件及部分客户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导致的开票较晚所致。公司开具发票进度与

客户付款进度具有较强关联性，多数情况下发票开具与项目回款保持同步。公司

设备销售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控制权转移的收入确认依据，公司已验收的项目中

存在的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不影响产品控制权转移，公司收入确认合理，收入

确认依据充分、谨慎。 

（三）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项目的合同、验收单据等材料； 

（2）检查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项目的发票、回款单据等材料； 

（3）针对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且存在客户主体变更情形的项目，查

询原客户、现客户的工商登记信息； 

（4）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且累

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额差异较大项目产生的原因，确认该类情形产生的合理性。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大部分销售回函不符项目在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

累计开票金额与该项目含税销售金额差异较小，仅石家庄桥西项目、衡水市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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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西宁一污项目、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惠州石湾项目等五个项目

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票金额与含税销售金额差异在 500.00 万元

以上，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其中，除石家庄桥西项目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

发事件影响外，其余四个项目均系受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影响所致。 

对于回函不符且大额长期未开票的项目，其客户已在回函中确认了项目的验

收时间，回函不符系客户与发行人记账方式不同等原因导致，不存在双方对项目

验收时间有异议的情形。上述项目在验收后一定时间段内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

额差异较大，系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发事件及部分客户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导致的

开票较晚所致。发行人开具发票进度与客户付款进度具有较强关联性，多数情况

下发票开具与项目回款保持同步。发行人设备销售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控制权转

移的收入确认依据，发行人已验收的项目中存在的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不影响

产品控制权转移，发行人收入确认合理，收入确认依据充分、谨慎。 

（四）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复核项目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项目的合同、验收单据

等材料的检查、梳理工作； 

2）复核项目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项目的发票、回款单据

等材料的检查、梳理工作； 

3）复核项目组对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且存在客户主体变更情形项目

客户工商登记信息的查询情况； 

4）向项目组询问发行人报告期内收入函证回函不符且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

金额差异较大项目产生的原因及对应的核查程序。 

（2）复核结论 

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对发行人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和

相关底稿，履行了必要的复核工作，同意项目组关于发行人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

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的核查工作及回复内容，认可项目组的核查结论。 

发行人设备销售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控制权转移的收入确认依据，发行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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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的项目中存在的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不影响产品控制权转移，发行人收入

确认合理，收入确认依据充分、谨慎。 

2、申报会计师风险管理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申报会计师风险管理部对发行人项目收入确认后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

和相关底稿，履行了必要的复核工作，同意项目组关于发行人项目收入确认后存

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的核查工作及回复内容，认可项目组的核查结论，具体核

查程序包括： 

1）向项目组了解发行人收入确认模式、财务记账方式以及部分客户长期大

额未开票的原因； 

2）对发行人部分确认收入但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的项目，复核项目组检查

的相关招投标资料、合同、通水验收单据等材料，发票开具和回款情况等材料； 

3）对发行人部分确认收入但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项目，系由于客户单位性

质变更导致的，复核项目组检查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信息及客户出具的说明； 

4）对发行人部分确认收入但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项目，复核项目组对相关

项目的函证及访谈核查程序及内容。 

（2）复核结论 

报告期内，发行人大部分销售回函不符项目在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

累计开票金额与该项目含税销售金额差异较小，仅石家庄桥西项目、衡水市振华

污水处理厂、西宁一污项目、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惠州石湾项目等五个项目

截至验收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累计开票金额与含税销售金额差异在 500.00 万元

以上，存在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其中，除石家庄桥西项目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

发事件影响外，其余四个项目均系受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影响所致。 

对于回函不符且大额长期未开票的项目，其客户已在回函中确认了项目的验

收时间，回函不符系客户与发行人记账方式不同等原因导致，不存在双方对项目

验收时间有异议的情形。上述项目在验收后一定时间段内累计开票金额与销售金

额差异较大，系受客户主体变更的偶发事件及部分客户项目回款进度较慢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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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较晚所致。发行人开具发票进度与客户付款进度具有较强关联性，多数情况

下发票开具与项目回款保持同步。发行人设备销售以通水验收单据作为控制权转

移的收入确认依据，发行人已验收的项目中存在的长期大额未开票情形，不影响

产品控制权转移，发行人收入确认合理，收入确认依据充分、谨慎。 

 

二、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回函差异较大的

客户销售的具体项目、金额、毛利率、安装及实施等进度及回款情况，分析收

入确认与回款进度差异合理性，是否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向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等回函差异较大

的客户销售的具体项目、金额、毛利率、安装及实施等进度及回款情况 

公司收入函证回函差异较大系衡量公司发函询证的收入金额与函证对象确

认采购金额二者间的差异关系。计算
（收入−收入回函不符说明中的开票与付款孰高金额）

收入
这一比值

作为衡量回函不符情形下差异是否较大的指标，若该比值大于 0.5 则认为差异较

大。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入回函不符且差异较大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项目 收入（含税） 对方回函不符说明 

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桥西污水处理厂厂 
石家庄桥西项目 8,822.45 

数据不一致，此项目最终以结算金额为准。按照

合同约定，我司已付 10%预付款，该项目于 2020

年年底已完成通水运行，出水达标。 

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

责任公司 
郴州一污项目 794.83 

因双方记账方式不同，故金额不一致。此项目合

同金额 7,948,345.71 元，项目于 2020 年完工验

收。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已付款

3,647,288.80 元，已收发票 3,647,288.83 元。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十一污（超

效部分） 
658.78 

此项目合同金额 6,587,752.00 元，项目于 2020

年完成。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我司未收到

发票，未付款。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钱塘江 2020 年工

艺提升项目 
183.00 

此项目 2020 年已完成 1,830,000.00 元（最终以

审计值为准），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

付款，未收发票，2020 年已通水验收。 

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

团水务有限公司 

泥布湾转鼓过滤

设备 
164.00 

合同金额与销售金额一致，价格为暂定价，最终

以审计为准。我公司未收到发票，尚未入账。项

目已于 2019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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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项目 收入（含税） 对方回函不符说明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

公司 

奉贤西污水处理

厂项目 
2,865.06 

1、本表销售额与合同金额一致；2、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一致；3、

因我公司与贵公司财务核算方式不一致，故数据

不完全一致；4、贵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验收

合格。 

如上表所示，报告期内函证差异较大的项目为石家庄桥西项目、郴州一污项

目、西安十一污（超效部分）、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泥布湾转鼓过滤设

备、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等六个项目。上述报告期内函证差异较大项目的金额、

毛利率、安装实施进度、回款情况如下：（项目毛利率信息已经申请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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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合同签

订时间 

验收时

间 

合同金

额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及相关实施进度情况 

（括号内时间为项目具体实施进度对应各节点时间） 

合同约定

付款节点

对应时间 

合同约定

累计应回

款金额 

实际回

款时间 

累计实

际回款

金额 

累计实际回

款金额占合

同金额比例 

累计实际回款

金额与累计合

同约定付款金

额差异 1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差异原因 

石家庄桥

西项目 
2020.7 2020.12 8,822.45 

(一)合同生效后，买方在收到供方提交本合同总金额

10%的发票和合同金额 10%的收款收据后，支付给供

方合同总价的 10%作为预付款;（2020.7 合同签订） 

2020.7 882.25 2020.12 884.04 10.02% 1.79 

预付款，付款金额与合同差异较

小，付款较慢系客户审批流程较

长所致 

(二)设备、材料到达现场后，买方、供方、监理方初

步验收后支付至本合同总价的 60%；（2020.12 材料、

设备、填料到场） 

2020.12 5,293.48 2021.10 5,293.47 60.00% -0.01 

受原客户事业单位改制影响付款

进度较慢，主体变更程序完成后

继续支付项目款项 

(三)工程试性能测试合格，买方收到供方提交的试运

行验收合格证明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工程进度

款;（2020.12 验收） 

2020.12 7,057.97 - 5,293.47 60.00% -1,764.50 

受原客户事业单位改制影响付款

进度较慢，主体变更程序完成后

继续支付项目款项 

(四)待本合同 MBBR 工艺性能包经达标验收合格，并

且通过低温检验后，买方和供方共同验收合格，待

MBBR 工艺性能包结算审计完成后，以审计结果为最

终结算价支付至结算审计价格的 90%，结算审计价的

10%作为质保金(或提交同等价值的保函作为质保

金)；（审计未完成） 

审计未完

成 
7,940.22 

未达到付款条件 

（五）待本合同质保期满且买方无质量异议，余款一

次性付清。（2023.12 质保期满） 
2023.12 8,822.45 

郴州一污

项目 
2020.6 2020.11 794.83 

合同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以卖方向买方提交《合

同专用条款》第五条约定的符合买方要求的履约保函

为前提，买方向卖方支付不含暂列金额的合同总价

2020.6 145.89 2020.7 145.89 18.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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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签

订时间 

验收时

间 

合同金

额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及相关实施进度情况 

（括号内时间为项目具体实施进度对应各节点时间） 

合同约定

付款节点

对应时间 

合同约定

累计应回

款金额 

实际回

款时间 

累计实

际回款

金额 

累计实际回

款金额占合

同金额比例 

累计实际回款

金额与累计合

同约定付款金

额差异 1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差异原因 

20%的预付款，RMB：1458915.52（大写：壹佰肆拾

伍万捌仟玖佰壹拾伍元伍角贰分）；（2020.6 合同签

订） 

货到现场经买方验收合格并经双方确认后二十个工

作日内，支付不含暂列金额的合同总价的 30%的到货

款，RMB：2188373.28（大写：贰佰壹拾捌万捌仟蹇

佰柴拾堂元贰角捌分）；分批次交货的，买方根据到

货设备货值分批次支付到货款；（2020.9 材料、设备

到货，2020.10 填料到货） 

2020.9、

2020.10 
364.73 2020.10 364.73 45.89% - - 

设备安装完毕，MBBR 工艺系统性能调试验收合格

（以买方签署的技术协议中约定的工艺性能测试/验

收报告为准）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卖方提供调整后合

同总价（如有）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买方支付货

款到调整后合同总价（如有）的 95%；（2020.9 安装

完成） 

2020.9 692.99 

2021.6 464.73 58.47% -228.26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2021.7 544.73 68.53% -148.26 

2021.11 692.99 87.19% - 

质保金为调整后合同总价（如有）的 5%。质保期为

12 个月，自合同所有设备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以买

方签署的验收报告为准）之日起算（货物存在质量问

题未通过验收的情形除外），如果货物发生重大质量

问题，维修或更换部分的货物的质量保证期应当重新

计算。期满后买方向卖方支付质保金的剩余部分，至

2021.11 794.83 - 692.99 87.19% -101.84 质保金，尚在履行付款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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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签

订时间 

验收时

间 

合同金

额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及相关实施进度情况 

（括号内时间为项目具体实施进度对应各节点时间） 

合同约定

付款节点

对应时间 

合同约定

累计应回

款金额 

实际回

款时间 

累计实

际回款

金额 

累计实际回

款金额占合

同金额比例 

累计实际回款

金额与累计合

同约定付款金

额差异 1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差异原因 

此全部货款支付完毕。（2021.11 质保期满） 

西安十一

污（超效

部分） 

2020.10 2020.12 658.78 

1、完工验收款。工艺提标改造完成，卖方提供由业

主单位或监理单位确认的完工验收单，买方收到卖方

提交的合同总金额的 7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总

金额 60%的收款收据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

（2020.12 验收） 

2020.12 395.27 2021.2 395.27 60.00% - - 

2、竣工验收款。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卖方提供经

监理确认的竣工验收单，收到卖方开具的合同总金额

的 3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总金额 37%的收款收

据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7%；（竣工验收未完成） 

竣工验收

未完成 
639.02 

未达到付款条件 
3、质量保证金。进入质保期后设备连续稳定运行，

并收卖方提交的合同总金额的 3%的收款收据，在质

保期满后支付合同总金额 3%的质保金。（质量保证

期为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后 12 个月，竣工验收未完成） 

竣工验收

未完成 
658.78 

钱塘江

2020 年工

艺提升项

目 

2017.12 2020.12 183.00 

货到验收合格后付至总价款的 30%；(2020.10 填料到

货，2020.11 设备到货） 
2020.11 54.90 - - - -54.90 

因政府审计未完成，财政尚未拨

款 
安装调试完毕合格且开具发票后付至 60%，一年内付

至总价款的 90%；（2020.11 安装完成，2021.11 安装

完成满一年） 

2020.11 109.80 - - - -109.80 

2021.11 164.70 - - - -164.70 

留 10%为质保金，质保期两年（从正式或试运行之日

起计算）满后无重大质量问题无息支付，最终合同付
2022.12 183.00 未达到付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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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签

订时间 

验收时

间 

合同金

额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及相关实施进度情况 

（括号内时间为项目具体实施进度对应各节点时间） 

合同约定

付款节点

对应时间 

合同约定

累计应回

款金额 

实际回

款时间 

累计实

际回款

金额 

累计实际回

款金额占合

同金额比例 

累计实际回款

金额与累计合

同约定付款金

额差异 1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差异原因 

款以财政拨款进度为准。（2022.12 质保期满） 

泥布湾转

鼓过滤设

备 

2019.12 2019.12 164.00 

合同签订，产品安装调试完毕，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

凭乙方 13%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3 个月内付至合同

额的 60%；（2019.12 验收） 

2019.12 98.40 2020.12 98.40 60.00% - 
原客户公司注销，因涉及客户变

更事宜导致回款进度受一定影响 

余款在结算价格确定且质保期满后，产品运行正常凭

乙方收据一次性无息付清。（政府审计未完成，结算

价格未确定） 

审计未完

成 
164.00 未达到付款条件 

奉贤西项

目 
2017.7 2018.12 2,865.06 

（1）合同签订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需方向供方支付

合同总价的 10%的预付款；（2017.7 合同签订） 
2017.7 286.51 2017.7 287.60 10.04% 1.09 

预付款，与合同约定金额差异较

小 

（2）二期生反池改造完毕，并通水、调试验收达标

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20%的货款；

（2017.11 二期生反池改造完毕） 

2017.11 859.52 2018.5 862.80 30.11% 3.28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3）一期生反池第一组改造完毕，并通水、调试验

收达标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20%的

货款；（2017.12 一期生反池一组改造完毕） 

2017.12 1,432.53 2018.11 1,438.00 50.19% 5.47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4）一期生反池第二组改造完毕，并通水、调试验

收达标后，二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20%的

货款；（2018.12 一期生反池二组改造完毕） 

2018.12 2,005.54 

2019.1 1,604.92 56.02% -400.62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2019.10 2,013.19 70.27% 7.65 

（5）全部供货范围内容经过工艺性能保证检验合格，

双方签署工艺性能保证验收合格文件后二十个工作

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25%货款；（2018.12 验收） 

2018.12 2,721.81 2020.8 2,732.19 95.36% 10.38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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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签

订时间 

验收时

间 

合同金

额 

合同约定的结算条款及相关实施进度情况 

（括号内时间为项目具体实施进度对应各节点时间） 

合同约定

付款节点

对应时间 

合同约定

累计应回

款金额 

实际回

款时间 

累计实

际回款

金额 

累计实际回

款金额占合

同金额比例 

累计实际回款

金额与累计合

同约定付款金

额差异 1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差异原因 

（6）质保期为 24 个月，自合同所有设备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以需方签署的竣工报告为准）之日起算，如

果货物发生重大质量问题，维修货更换部分的货物的

质量保证期应当重新计算。期满后需方向供方支付合

同总价的 5%的质保金，至此全部货款支付完毕

（2020.12 质保期满）。 

2020.12 2,865.06 - 2,732.19 95.36% -132.87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注 1：累计实际回款金额与累计合同约定付款金额差异系各项目实施节点对应的累计实际回款金额减去累计应回款金额之差，负数即实际回款小于应

回款金额。 

注 2：上表项目回款信息统计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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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收入确认与回款进度差异合理性，是否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上述项目中，西安十一污（超效部分）回款情况与合同约定基本保持一致，

实际回款节点与结算条款约定节点短期内的差异系公司与客户双方履行结算、付

款审批流程所致。石家庄桥西项目、郴州一污项目、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

目、泥布湾转鼓过滤设备、奉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存在一定

差异，具体原因如下： 

1、石家庄桥西项目原客户为石家庄桥西污水处理厂，由于当地政府对从事

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进行改革，原事业单位石家庄桥西污水处理厂予以注销，成立

了分公司形式的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桥西污水处理厂作为权利义务承接人，

上述客户主体变更程序影响了付款进度。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客户根据合

同约定应付款 7,057.96 万元，实际付款 884.04 万元，实际回款进度为合同金额

的 10%。造成这一情形的原因系客户在合同签署后依约安排项目预付款支付，内

部审批流程结束后于 2020 年 12 月支付该部分款项（虽原事业单位已于 2020 年

11 月办理了事业单位注销登记，但 2020 年 12 月尚未办理银行账户变更，故仍

以原事业单位账户向公司付款）。除预付款外，后续到货、验收等款项虽已于 2020

年触发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但其时客户已在办理主体变更，因客户内部机构调

整、人事变动等原因无法及时支付款项。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累计已回款

金额为 5,293.47 万元，付款进度已达到项目合同金额的 60%。 

2、郴州一污项目客户郴州南方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付款审批流程较长，

导致其存在期后回款情形。截至本回复签署日，该项目已回款 692.98 万元，付

款进度达到项目合同金额的 87.19%。 

3、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因政府审计未完成，财政尚未拨款导致客户

暂未支付相应款项。 

4、泥布湾转鼓过滤设备原客户青岛中润排水有限公司隶属于青岛西海岸公

用事业集团水务有限公司，根据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压缩层级工作要求，青

岛中润排水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注销，原客户公司注销影响了该项目回

款进度。2020 年 4 月，青岛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水务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了《关

于青岛中润排水有限公司撤销的证明》，并成为泥布湾转鼓原客户的权利义务承

接人。因涉及客户变更事宜，该项目回款进度受到一定影响，截至 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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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该项目已回款 98.40 万元，付款进度达到项目合同金额的 60.00%。根据

合同约定，该项目剩余 40%款项需在结算价格确定且质保期满后支付，目前该项

目政府审计尚未完成，结算价格未确定，暂未满足付款条件。 

5、奉贤西项目客户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导致其

存在期后回款情形。截至本回复签署日，该项目已回款 2,732.19 万元，付款进度

达到项目合同金额的 95.36%。 

综上所述，公司报告期内函证差异较大的项目中，西安十一污（超效部分）

回款情况基本与合同约定一致。石家庄桥西项目、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

泥布湾转鼓过滤设备项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存在一定差异，系受客户主体变

更、政府审计未完成等偶发事件影响所致。郴州一污项目及奉贤西项目虽然存在

客户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导致的期后回款情形，但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上述

两个项目客户累计付款金额占合同总金额比例较高。因此公司收入确认与回款进

度的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三）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统计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回函情况； 

（2）对回函不符的情况进行整理，分析发行人客户回函内容与函证内容是

否存在较大差异； 

（3）针对函证内容存在较大差异的项目，检查其合同、验收单据等项目材

料，核对项目主要安装及实施周期； 

（4）检查函证内容差异较大项目的回款单据，确认项目回款节点，并与项

目主要安装及实施周期进行比较，分析差异原因。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报告期内函证差异较大的项目为石家庄桥西项目、郴州一污项目、西

安十一污（超效部分）、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泥布湾转鼓过滤设备、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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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等六个项目。上述项目中，西安十一污（超效部分）回款情

况基本与合同约定一致。石家庄桥西项目、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泥布

湾转鼓过滤设备项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存在一定差异，系受客户主体变更、政

府审计未完成等偶发事件影响所致。郴州一污项目及奉贤西项目虽然存在客户付

款审批流程较长导致的期后回款情形，但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述两个项

目客户累计付款金额占合同总金额比例较高。因此发行人收入确认与回款进度的

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发行人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较集中出现于 2020 年，产生这一情形的原因系：

（1）2020 年收入回函不符的项目中存在客户主体变更、政府审计未完成等偶发

事件影响，导致项目整体回款、开票进度较慢，造成较大回函差异；（2）发行人

各期收入回函不符的主要原因均系客户与发行人记账方式不一致，2020 年收入

回函不符项目平均实施周期为 3.45 个月，实施周期略短于其他年度回函不符的

项目，且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验收时间较晚，发行人与客户双方履行结算、付款

审批流程导致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未能及时付款、开票，造成较大回函差异。因此，

发行人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集中在 2020 年具有一定合理性。 

（四）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复核项目组对回函不符情况的整理结果及项目组对回函内容与函证内容

差异的分析； 

2）复核项目组对函证内容存在较大差异项目的合同、验收单据的检查结果

及对项目实施周期的核查情况； 

3）复核项目组对函证内容差异较大项目回款单据的检查情况，询问项目组

回款进度与安装实施周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对应核查程序。 

（2）复核结论 

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对发行人收入函证回函差异情况及相关项目的实施进

度、回款情况的相关底稿履行了必要的复核工作，同意项目组关于发行人收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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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差异及相关项目实施进度、回款情况的核查工作及回复内容，认可项目组的核

查结论。 

发行人收入确认与回款进度的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2、申报会计师风险管理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复核项目组对发行人收入函证的发函及回函控制程序； 

2）复核项目组对发行人收入回函情况的统计、回函不符的原因分析； 

3）复核项目组对回函内容存在较大差异项目的执行的替代性检查程序，包

括对项目合同、验收单据、发票、回款等单据的检查； 

4）对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复核项目组对相关项目收入金额、毛利、实施

周期的分析和检查程序。 

（2）复核意见 

发行人报告期内函证差异较大的项目为石家庄桥西项目、郴州一污项目、西

安十一污（超效部分）、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泥布湾转鼓过滤设备、奉

贤西污水处理厂项目等六个项目。上述项目中，西安十一污（超效部分）回款情

况基本与合同约定一致。石家庄桥西项目、钱塘江 2020 年工艺提升项目、泥布

湾转鼓过滤设备项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存在一定差异，系受客户主体变更、政

府审计未完成等偶发事件影响所致。郴州一污项目及奉贤西项目虽然存在客户付

款审批流程较长导致的期后回款情形，但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上述两个项

目客户累计付款金额占合同总金额比例较高。因此发行人收入确认与回款进度的

差异具有合理性，不存在调节收入情形。 

发行人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较集中出现于 2020 年，产生这一情形的原因系：

（1）2020 年收入回函不符的项目中存在客户主体变更、政府审计未完成等偶发

事件影响，导致项目整体回款、开票进度较慢，造成较大回函差异；（2）发行人

各期收入回函不符的主要原因均系客户与发行人记账方式不一致，2020 年收入

回函不符项目平均实施周期为 3.45 个月，实施周期略短于其他年度回函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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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且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验收时间较晚，发行人与客户双方履行结算、付款

审批流程导致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未能及时付款、开票，造成较大回函差异。因此，

发行人回函差异较大的项目集中在 2020 年具有一定合理性。 

 

问题 3. 关于 2021年主要合同 

申请文件显示，发行人 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包括怀宁县经开区污水处理厂

二期扩建及配套管网建设 EPC 项目合同、丽水市水阁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工艺

设备采购项目合同、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均为正

在履行状态，前两项目的金额分别为 9,368.54 万元、3,398.44万元，但未披露

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金额。 

请发行人： 

（1）说明 2021 年以来主要销售合同的具体销售内容、主要客户、相关客户

是否与报告期内已有项目的合作主体存在关联关系，相关项目的合同签订时间、

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度、收入确认进度、回款进度。 

（2）说明发行人是否向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

中租赁设备，说明具体情况、定价及公允性。 

（3）说明 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中发行人承担的角色、是否具备相应总包资

质及获取时间，发行未来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方式等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 2021 年以来主要销售合同的具体销售内容、主要客户、相关客户

是否与报告期内已有项目的合作主体存在关联关系，相关项目的合同签订时间、

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度、收入确认进度、回款进度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2021 年以来新签主要销售合同情况及项目履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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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具体销售

内容 
客户名称 

是否与报

告期合作

主体存在

关联关系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实施进度 

收入确认

金额 

（万元） 

应回款 

金额（万元） 

实际回款金额

（万元） 
应回款与实际回款差异说明 

1 
怀宁经开二期

扩建 EPC 

污水处理

厂 扩 建

EPC 

怀宁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是 9,231.00 2021/1/18 

土建主体结

构已完成，

管网建设中 

4,441.89 2,940.09 45.57 

工程款按季度支付，差异主要

系客户尚未支付三季度已完

成合格工程量的 60%的款项 

2 镰湾河项目 

设备租

赁、委托

运营 

青岛西海岸新

区水务发展中

心 

是 8,498.76 2021/4/6 
项目环保验

收中 
- - 600.00 

已回款金额600万元系政府为

缓解公司项目建设占用资金

的压力而支付的预付款，而项

目尚未进入委托运营期，根据

合同约定应回款金额为零 

3 

烟台市辛安河

污水处理厂技

术改造项目 

MBBR 工

艺包 

烟台市辛安河

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否 3,545.00 2021/7/22 

已完成供货

安装，通水

验收中 

- 531.75 531.75 不存在差异 

4 

丽水市水阁污

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 

MBBR 工

艺包 

丽水市供排水

有限责任公司 
是 3,398.44 2021/5/10 

设备材料发

货中 
- 1,381.82 1,239.80 

客户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发货

款，差异主要系客户尚未支付

11 月到货款 142.02 万元 

5 
怀宁洪铺扩建

EPC 

污水处理

厂扩建

EPC 

怀宁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是 1,947.60 2021/7/30 

土建管网工

程建设中 
- - - 不存在差异 

6 

肇庆四会污水

处理厂（一期 3

万吨/d）提标改

造工程项目 

MBBR 工

艺包 

肇庆市肇水污

水处理有限公

司四会污水处

理厂 

是 1,842.75 2021/1/7 已完成 1,630.76 1,787.47 1,787.47 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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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具体销售

内容 
客户名称 

是否与报

告期合作

主体存在

关联关系 

合同金额

（万元） 
签订时间 实施进度 

收入确认

金额 

（万元） 

应回款 

金额（万元） 

实际回款金额

（万元） 
应回款与实际回款差异说明 

7 
盐城市盐龙湖

水厂二期工程 

MBBR 工

艺包 

河北省第二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否 1,750.21 2021/5/25 未进场 - 70.64 70.64 不存在差异 

8 

华润示范区污

水处理及配套

管网项目-提质

改造工程 BFM

工艺设备 

MBBR 工

艺包 

广西水世界生

态科技有限公

司 

否 1,575.00 2021/4/9 未进场 - 157.50 70.00 

两组生化池分批备货实施，客

户先预付一组生化池的预付

款 

9 

怀宁县经开区

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提标改

造项目 

污水处理

厂提标PC 

怀宁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是 1,022.83 2021/9/10 
土建管网工

程建设中 
- - - 不存在差异 

10 

遵化市城东污

水处理厂建设

项目 

MBBR 工

艺包 

中蓉投建实业

有限公司 
否 976.25 2021/9/8 

设备材料发

货中 
- 292.88 292.88 不存在差异 

合计 33,787.85   4,638.11 7,162.15 2,752.74  

注：1、主要销售合同为 2021 以来新签订的合同金额前十大项目，统计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2、项目实施进度、回款金额、收入确认金额统计至 2021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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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以来新签订销售合同的涉及项目中除肇庆四会污水处理厂（一期 3

万吨/d）提标改造工程项目已完成并确认收入外，其余项目均处于未完工状态。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获取 2021 年销售合同台账，查阅前十大合同信息； 

（2）获取前十大项目回款凭证，检查回款情况； 

（3）获取发货明细和已完工项目的通水验收单据，检查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已补充说明 2021 年以来主要销售合同的具体销售内容、主要客户，

部分客户为报告期已有合作的主体或其关联主体；已补充说明相关项目的合同签

订时间、截至目前的实施进度、收入确认进度、回款进度，补充说明内容真实准

确。 

 

二、说明发行人是否向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中

租赁设备，说明具体情况、定价及公允性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1、镰湾河项目的具体情况 

镰湾河项目系新建污水处理系统成套设备，项目甲方青岛市黄岛区市政公用

事业发展中心于 2020 年 12 月发布招标文件，后经评标委员会评标，公司被确定

该项目中标人，2021 年 4 月公司与项目甲方青岛市黄岛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

心（后项目甲方变更为青岛西海岸新区水务发展中心）签订关于《青岛西海岸新

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的政府采购合同。 

根据招标文件和政府采购合同的相关内容，项目采用设备租赁+委托运行的

运作方式。项目由公司负责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成套设备，建设总投资不超过

8705.297903 万元。设备自环保验收之日起租赁给项目甲方，租赁期三年，租赁

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公司所有。项目租赁开始日，项目甲方委托公司负责运营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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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委托运营期同样为三年，三年运营期满后公司将本项目设备整体无偿

移交给政府，即租赁到期后设备所有权转移至政府。委托运营期内，项目甲方每

月向公司支付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服务费分为投资回收、固定运行费和可变运

行费用三部分，其中投资回收折算水费暂定为 236.0767 万元/月，固定运行费为

8.9848 万元/月，可变运行费为 1.364 元/吨（不含污泥处置费用），可变运行费用

根据实际污水处理量确定，该污水处理费实际即为项目甲方支付公司的设备租赁

费用和运营维护费用。 

2、镰湾河项目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青岛市黄岛区市政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签订关于《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

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的政府采购合同约定的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合同约定内容 

合同内容 
以设备租赁+委托运行方式采购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

处理设备租赁项目 

项目建设 由乙方负责工程建设 

委托运营期 

委托运营期三年，自污水处理设备商业运行之日起至满三年的最

后一个工作日；2.1.1 乙方在租赁期限内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并

收取甲方支付的污水处理费 

商业运行条件 

8.5.1 商业运行的程序 

（1）试运行期间，连续稳定运行超过十（10）日，乙方取得 生

态环境部门通过验收的通知后，应立即书面报告甲方申请开始商

业运行。 

（2）乙方在要求商业运行时至少提前五（5）个工作日向甲方 提

报正式商业运行的书面申请。甲方自收到前款所述之书面申请之 

日后五（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乙方是否开始商业运行，如不

同 意需同时书面陈述理由。 

8.5.2 在项目建成后，甲方保证进水量充足，以便对项目进行环 

保验收，项目通过环保验收后，自开始商业运行日或视为开始商

业 运行日起，开始按合同规定支付污水处理费。 

污水处理服务费 

污水处理服务费分为投资回收、固定运行费和可变运行费用三部

分，其中投资回收折算水费暂定为 236.0767 万元/月，固定运行

费为 8.9848 万元/月，可变运行费为 1.364 元/吨(不含污泥处置费

用) 

项目设施的移交 

在移交日，乙方应向甲方或其指定机构无偿、完好移交乙方对项

目设施的所有权和所有权益，乙方应承担移交日前污水处理设备

整体或部分受损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 

综上，镰湾河项目中公司向青岛西海岸新区租赁了污水处理设备，租赁期间

公司拥有设备的所有权，租赁期结束后设备所有权转移至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府。 

2、项目定价及公允性 

根据《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流域污水处理设备租赁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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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公司负有设备融资租赁和运营两项履约义务。合同约定以支付污水处理费的

形式支付交易价格，污水处理服务费分为投资回收、固定运行费和可变运行费用

三部分，其中投资回收折算水费暂定为 236.0767 万元/月，固定运行费为 8.9848

万元/月，可变运行费为 1.364 元/吨，根据该约定，两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

定如下： 

履约义务 交易价格及确定过程 
招标文件中对交易

价格的约定 

设备融资租赁 

租赁费用总额 8498.7612 万元 

确定过程：投资回收 236.0767 万元/月×12（月）

×3（年）=8498.7612 万元 

建设总投资不得高

于最高限价

8705.297903 万元 

运营 

每月 90.8248 万元（按 2 吨/天计算） 

确定过程：固定运行费 8.9848 万元/月+可变运行

费 1.364 元/吨×2 吨/天×30（天）=90.8248 万元 

固定运行费 0.148

元/吨，可变运行费

1.364 元/吨 

上述交易价格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评定，符合招标文件对交易价格的约定，

交易价格公允。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获取镰湾河项目招投标文件、项目合同，检查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

内容； 

（2）对镰湾河项目客户执行访谈，确认项目业务模式等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镰湾河项目中公司向青岛西海岸新区镰湾河项目中公司向青岛西海岸新区

租赁了污水处理设备；项目定价公允。 

 

三、说明 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中发行人承担的角色、是否具备相应总包资

质及获取时间，发行未来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方式等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一）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中发行人承担的角色、是否具备相应总包资质

及获取时间 

1、2021年主要销售合同中发行人承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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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中公司承担的角色、是否具备相应总包资质及获取时

间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公司承担

的角色 
公司实际承担的具体工作 

合同签订

时间 

1 怀宁经开二期扩建 EPC 总包 

公司负责设计、土建、设备，其中设计由中国

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提供，土

建劳务由安庆友邦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主要设备由公司提供 

2021/1/18 

2 镰湾河项目 
出租方、运

营方 

公司承担项目设计、建设和租赁期的运营工

作，其中设计由安庆友邦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土建劳务主要由青岛信合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提供，主要设备和运营工作由公司提供 

2021/4/6 

3 
烟台市辛安河污水处理

厂技术改造项目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7/22 

4 
丽水市水阁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5/10 

5 怀宁洪铺扩建 EPC 总包 

公司负责设计、土建、设备，其中设计由中联

合创设计有限公司提供，土建劳务由安徽佳琦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主要设备由公司提供 

2021/7/30 

6 

肇庆四会污水处理厂

（一期 3 万吨/d）提标改

造工程项目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1/7 

7 
盐城市盐龙湖水厂二期

工程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5/25 

8 

华润示范区污水处理及

配套管网项目-提质改造

工程 BFM 工艺设备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4/9 

9 

怀宁县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一期工程提标改造项

目 

总包 

公司负责土建、设备，其中土建劳务由山东德

顺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主要设备由公司

提供 

2021/9/10 

10 
遵化市城东污水处理厂

建设项目 

设备提供

方 

公司承担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采购，设备材料的

现场集成安装工作委托配套工序供应商提供 
2021/9/8 

公司在 2021 年主要销售合同中承担的角色大多为设备提供方，在怀宁经开

二期扩建 EPC、怀宁洪铺扩建 EPC、怀宁县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提标改

造项目承担总包角色，以上总包项目预计将在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62.18 万

元，占 2021 年全年预计收入 57,546.66 万元的 19.40%。 

2、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应总包资质及获取时间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 日取得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准的建筑业企业资质

证书（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环保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公司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情况如下： 

序

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机构 许可内容/认证范围 

颁发日期/ 

截止日期 

1 
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 
D337123268 

青岛市行

政审批服

务局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 

2019-12-03/ 

2022-12-31 



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问询函回复 

54 

注：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原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山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布的《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继续延长有关建设

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的通知》（鲁建许函〔2021〕4 号）第一条：一、我省各级住房城乡建

设和审批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工程监理资质（含我厅承接的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事项），证书有效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通知》（建

市〔2014〕159 号，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

书》分别可以从事以下业务： 

（1）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10.4.3 三级资质 

可承担下列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1）城市道路工程（不含快速路）；单

跨 25 米以下的城市桥梁工程；（2）8 万吨/日以下的给水厂；6 万吨/日以下的污

水处理工程：10 万吨/日以下的给水泵站、10 万吨/日以下的污水泵站、雨水泵站，

直径 1 米以下供水管道；直径 1.5 米以下污水及中水管道；（3）2 公斤/平方厘

米以下中压、低压燃气管道、调压站；供热面积 50 万平方米以下热力工程，直

径 0.2 米以下热力管道；（4）单项合同额 2500 万元以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

程；（5）单项合同额 2000 万元以下地下交通工程（不包括轨道交通工程）；（6）

5000 平方米以下城市广场、地面停车场硬质铺装；（7）单项合同额 2500 万元

以下的市政综合工程。 

（2）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12.4.3 三级资质 

可承担单项合同额 1500 万元以下的机电工程的施工。 

（3）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47.4.3 三级资质 

可承担污染修复工程、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中型以下及其他小型环保工程

的施工。 

公司目前共在 3 个项目中担任总包角色，其中怀宁县经开区污水处理厂一期

工程提标改造项目的污水处理规模为 1 万吨/日、怀宁经开二期扩建 EPC 项目的

污水处理规模为 1.5 万吨/日、怀宁洪铺扩建 EPC 项目的污水处理规模为 0.2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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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日，均小于 6 万吨/日，符合《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的要求。因此，公司目

前所从事的 EPC 业务合法合规，未超越该资质的许可范围。 

住建部于 2021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

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市函[2021]510 号），根据该通知，

由住建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资质证

书有效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地方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工程设计、

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资质延续有关政策由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确定。 

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发布《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关于继续延长有关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效期的通知》（鲁建许函〔2021〕4

号），根据该通知，山东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和审批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建筑业、工程监理资质（含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承接的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审批权限下放试点事项），证书有效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届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资质证书有效期将在全国

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动延续，企业无需换领证书，原证书仍可用于工程

招投标、工程建设等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公司目前所从事的 EPC 业务合法合规，未超越该资质的许可范

围；公司所持有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延续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处于

有效期内。在公司上述资质证书期限届满前，公司具备依法继续实施 EPC 项目

的资质。 

（二）发行人未来业务模式、收入确认方式等是否发生明显变化 

1、发行人未来业务模式的变化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在手订单的业务模式情况如下： 

业务模式 合同数量（个） 数量占比 合同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MBBR 工艺包及

MBBR 一体化设备

销售 

64 88.89% 52,697.94 71.28% 

运营维护等 4 5.56% 530.24 0.72% 

EPC 等总包模式 3 4.17% 12,201.43 16.50% 

设备租赁+委托运营 1 1.39% 8,498.76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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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式 合同数量（个） 数量占比 合同金额（万元） 金额占比 

合计 72 100.00% 73,928.38 100.00% 

由上表可知，公司在手订单的业务模式仍然以设备销售为主，数量占比为

88.89%，金额占比为 71.28%，虽然在手订单中存在 3 个 EPC 项目和 1 个设备租

赁+委托运营项目，但这 4 个项目均应用公司的 MBBR 工艺，系公司 MBBR 工

艺包业务的拓展。 

公司未来会根据市场情况适度承接基于 MBBR 技术的 EPC 等总包项目，但

仍主要定位于 MBBR 设备提供方,预计总包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会出现明显

提高，未来业务模式不会出现明显变化。 

2、公司未来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方式 

业务模式 收入确认方式 

MBBR 工艺包及 MBBR 一

体化设备销售 
在设备安装调试完成，经客户验收并取得验收单据时确认收入 

运营维护等 在服务期间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定期结算确认收入 

EPC 等总包模式 

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设计、污水处理设备及配套土建等基础设施的整体服务

项目，项目实施一般采用 EPC 模式，由于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

建的商品，公司将其作为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一段时间内根据

产出法作为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产出法系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

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 

设备租赁+委托运营 
设备租赁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相关规定确认收入，委

托运营依据服务期间双方签订的合同条款定期结算确认收入 

公司 MBBR 工艺包及 MBBR 一体化设备销售、运营维护等业务模式的收入

确认方式与报告期内保持一致，不会发生变化；EPC 等总包业务模式将产品作为

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产出法作为履约进度确认收

入，“设备租赁+委托运营”模式中设备租赁部分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

——租赁》中关于融资租赁的相关规定确认收入，前述两种模式收入确认方式与

报告期内现有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方式不同。 

综上，公司未来仍将主要定位于 MBBR 设备提供方，向客户销售 MBBR 工

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未来业务模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公司现有业务模

式的收入确认方式不会发生变化，新增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方式与现有业务模式

的收入确认方式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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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获取 2021 年前十大新签销售合同，检查发行人在项目中承担的角色； 

（2）获取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检查资质是否有效； 

（3）获取 2021 年在手订单，统计销售内容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已补充说明在主要销售合同中承担的角色，发行人具备相应总

包资质，发行人总包资质到期后办理续期换证不存在法律风险，不会对公司现有

的 EPC 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未来业务模式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发行人现有业务模式的收入

确认方式不会发生变化，新增业务模式的收入确认方式与现有业务模式的收入确

认方式会发生变化。 

 

问题 4. 关于 2020 年主要项目实施时长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的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分别为 10.2个月、

7.4个月、4.2个月、10个月，报告期内波动较大。 

（2）2020年发行人前十大项目中石家庄桥西项目等 5个项目实施至验收确

认时长均在 3个月内，且均于 2020年 12月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 

（1）说明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的原因。 

（2）说明 2020 年主要项目收入确认时长大幅降低的原因，疫情影响下该情

形的合理性；2020年多个主要项目实施至收入确认时间均较短且集中于 12月确

认收入的合理性，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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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的质控内核部

门一并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的原因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公司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实施周期与项目规模、实施方

案、实施难度、客户进度要求等多种因素有关，在实施条件良好、项目规模适中、

人手充裕等条件下，公司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加快项目实施，实施时长相对较短，

一般在 1-4 个月，而在实施条件较差、项目规模较大甚至多组污水处理池逐组实

施、实施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所需实施时间较长，可能出现实施时长超过 12 个

月的情形。 

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周期分析： 

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周期 

类别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1-6 月 

项目平均实施时长（月） 10.20 7.40 4.20 10.00 

前十大项目中应急项目及不停水改造项目数量 

应急项目（个） 3 2 7 1 

不停水改造项目（个）  2 1 1 

合计（个） 3 4 8 2 

占比 30% 40% 80% 20% 

注：应急项目是指客户为满足其应急需求，对实施周期有严格要求的项目，其实施时间

通常短于 4 个月。不停水改造项目采用水下安装镶嵌技术，施工期间不停水，施工周期通常

短于 4 个月。 

公司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周期波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各报告期内

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比波动较大造成的，由于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

目的实施周期一般短于 4 个月，其在前十大项目中占比越高，当期前十大项目平

均实施周期就越短，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长变动

趋势与其中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的占比波动水平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2020 年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长大幅降低，主要系 2020 年是“十

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相关地区为达到其规划目标，项目应急需求较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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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 2020 年新承接了较多的应急项目，同时由于新冠疫情，2020 年的应急项

目实施周期都受到了压缩，公司的 MBBR 工艺包实施周期也相应变短。 

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中的应急项目，中介机构核查了相关项目合同或其他

外部文件对项目实施期间或通水达标时间的要求，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中的应

急项目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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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

号 
项目 客户 

合同签订

时间 

开始实施

时间 
验收时间 

实施至验

收时长 
客户要求的实施周期 依据 

2021年

1-6 月 
1 

肇庆四会污水处理

厂（一期 3 万吨/d）

提标改造工程 

肇庆市肇水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四会污水处

理厂 

2021.1 2020.11 2021.3 4 个月 
交货期限：合同签订后 45 天内完成设备供货

及安装调试 

合同 

《关于加快推进四会市城

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工程的通知》（四建【2020】

55 号） 

2020年 

1 石家庄桥西项目 
石家庄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桥西污水处理厂 
2020.7 2020.9 2020.12 3 个月 该项目工期为 100 日历天 合同 

2 肇庆项目 
肇庆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2020.4 2020.4 2020.8 4 个月 

交货期：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交货期前提下；

4 月 20 日前主要设备到达招标人指定的交货

地点；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供货，并安

装、调试验收合格。 

合同 

3 东莞樟村项目 
东莞市水务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2020.6 2020.5 2020.9 4 个月 

供货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池体改造

完成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填料投加

完成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8 月 4 日（不含挂膜

时间）； 

合同； 

《市领导包干东引运河樟

村国考断面上游重点支流

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4 东莞樟村项目二期 
东莞市水务集团工程

有限公司 
2020.11 2020.9 2020.12 3 个月 

供货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池体改

造完成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11 月 1 日，填料投

加完成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不含

挂膜时间）  

合同； 

《市领导包干东引运河樟

村国考断面上游重点支流

污染整治工作方案》 

5 绵阳小枧项目 
绵阳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2020.5 2020.5 2020.9 4 个月 

交货期：自买方发出中标通知书的次日起 70

日历天内项目调试运行验收合格后，交付给买

方使用。中标日期 2020 年 4 月 10 日 

合同 

6 
衡水市振华污水处

理厂项目 

建投信开环境发展有

限公司 
2020.9 2020.10 2020.12 2 个月 

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具备发货条件，

配套设备交货和悬浮生物膜载体到货投加以

系统现场调试进度为准，要求在 2020 年 10

月 31 日前 MBBR 池工艺进入调试阶段（因土

建改造工程造成的延误除外） 

乙方确保 MBBR 工艺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前

稳定达标出水。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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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

号 
项目 客户 

合同签订

时间 

开始实施

时间 
验收时间 

实施至验

收时长 
客户要求的实施周期 依据 

7 
长安河地下中水厂

项目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2020.12 2020.11 2020.12 1 个月 

会议纪要：关于长安河地下中水厂建设相关事

宜：……12 月 31 日前完工。 

《西海岸新区政务专报》

（第 384 期） 

2019年 

1 小辛河项目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2019.1 2019.2 2019.6 4 个月 

供货期限：乙方接通知后 30 日内送货到甲方

指定地点。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 30 日内，

所有工艺设备及工艺管道……供货和安装。 

合同； 

《西海岸新区政务专报》

（第 357 期） 

2 豆金河项目 
青岛西海岸市政工程

有限公司 
2018.12 2018.11 2019.1 2 个月 

供货期限：乙方接通知后 30 日内送货到甲方

指定地点。货物到达甲方指定地点后 30 日内，

所有工艺设备及工艺管道……供货和安装。 

合同； 

《西海岸新区政务专报》

（第 357 期） 

2018年 

1 泥布湾工艺包项目 
青岛中润城际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2018.3 2018.3 2018.5 2 个月 

供货期限：成交通知书发出，2018 年 4 月 1

日前供货，2018 年 5 月 14 日前投放运行。 
合同 

3 
沈阳西污水处理厂

项目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18.7 2018.8 2018.12 4 个月 

乙方收到甲方预付款 30 天内具备发货条件。

分期分批交货，具 体交货时间以甲方通知为

准。第一批曝气系统及拦截筛网暂定 8 月 20

日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第二批曝气系统及拦截

筛网 9 月 25 日到达甲方指定地点；第一批悬

浮填料 9 月 10 日起开始进场；第二批悬浮填

料 10 月 20 日开始进场，曝气系统及筛网应在 

开始进场后 5 天内进场完毕，悬浮填料应在开

始进场后 20 天内进场完毕。 

合同 

3 惠州石湾项目 
惠州市金悦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2018.8 2018.8 2018.12 4 个月 

交货日期：收到预付款后 30 天内发货，悬浮

载体填料到货投加以现场系统调试进度为准。

乙方的施工、安装和投加时间从进场之日起一

个月。 

合同 

注：肇庆项目为公司第一个采用 BFM 工艺的项目，2020 年 5 月中旬主要材料设备供货、安装完成，业主于 5 月底开始通水调试，并开始投加填料，

投加持续至 2020 年 7 月 9 日。该项目为应急项目，业主要求 5 月通水，前期供货、安装工期较为紧张，填料投加完成后继续对工艺系统进行调试优化（消

缺过程，即消除缺陷），此外 8 月完成了变频柜等自控设备的发货安装，因此填料验收日期早于材料设备的到货、安装验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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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报告期各期，公司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主要原

因是其中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比不同造成的，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

均实施时长变动趋势与其中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的占比波动水平基本一

致。2020 年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长大幅下降主要原因 2020 年是“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公司在当年新承接了较多的应急项目，同时由于新冠疫情，2020

年的应急项目都压缩了实施周期，公司的项目实施周期也相应变短。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的具体实施环节

和实施周期等信息，以及实施时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在客户现场安装

实施方式以及发行人业务技术特点，分析短周期完成项目实施的合理性； 

（3）检查的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合同、政府部门对相关项目通水达

标时间性要求的文件资料以及具体项目的验收单据、发票、回款以及函证、访谈

等资料； 

（4）查询报告期各期前十大主要项目的网络公开资料，确认其公开报道的

信息中，其投入运行时间与公司账面确认收入的通水验收时间一致或不矛盾。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其中

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比不同造成的，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

长变动趋势与其中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的占比波动水平基本一致。2020

年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长大幅下降主要原因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发行人在当年新承接了较多的应急项目，同时由于新冠疫情，2020 年的

应急项目都压缩了实施周期，发行人的项目实施周期也相应变短。 

保荐人和申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发行人实施周期较短的应急项目进行了核查，

包括双方签署的合同、当地政府部门对相关应急项目的批复文件或会议纪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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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检查具体项目的到货、调试及通水验收单据，分析确认应急项目实施周期较短

的合理性，并对客户进行函证、访谈，确认应急项目的完工验收时间。 

 

二、说明 2020 年主要项目收入确认时长大幅降低的原因，疫情影响下该情

形的合理性；2020年多个主要项目实施至收入确认时间均较短且集中于 12月确

认收入的合理性，收入确认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公司 2020 年受疫情影响主要项目收入确认时长大幅降低，多个主要项目实

施至收入确认时间均较短且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原因如下： 

1、2020 年前十大项目中有 7 个项目是新冠疫情结束后公司新承接的应急项

目，其他年度应急项目相对较少，原因系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住房城乡建设

部 2016 年 12 月印发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

（发改环资[2016]2849 号），到 2020 年底需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城市

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县

城不低于 85%，其中东部地区力争达到 90%；建制镇达到 70%，其中中西部地

区力争达到 50%；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相关地区为达到其规划目标，项目

应急需求较多，因此公司在 2020 年新承接了较多的应急项目，且大部分应急项

目的客户要求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通水达标。 

同行业环保公司中，清研环境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2018 年-2021 年 1-6 月各期

前五大项目中，应急项目数量分别是 1、3、4、0，2020 年前五大项目中应急项

目占比为 4/5，在前五大项目中占比最高。 

同行业环保公司中，中兰环保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2020 年末库龄超过 1 年的

原材料占比相对较高的原因是：中兰环保预计 2020 年业务规模扩大、环保应急

项目大幅增加，由于土工膜主要采用进口材料，采购周期较长，因此于 2019 年

末提前备货。 

同行业环保公司中，深水规院招股说明书披露的 2020 年新签业务合同量大

幅增长的原因是：2020 年深圳地区消除黑臭、提升水质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深

水规院承担的龙岗、光明等地区个别重大应急项目对工期要求持续保持趋严，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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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水规院当期新签合同结转收入额继续上升。 

因此，公司与同行业环保公司类似，2020 年的应急项目需求较多。 

2、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造成业主、客户的招投标工作延迟，项目合同

最终签订时间也较晚，致使应急项目对应的现场土建施工相应延迟，最后造成公

司作为设备供应方，在前述土建工作完成后，后期的设备安装实施周期受到了压

缩，最后实际的施工周期较短且大部分应急项目在 12 月份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公司 2020 年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周期大幅降低且在 12 月份确认

的收入较多，主要原因是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应急项目需求

较多，因此公司在 2020 年的新增应急项目较多。同时 2020 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压

缩了公司的 MBBR 工艺包的安装实施周期，致使实施周期缩短且大部分应急项

目在 12 月份完成了验收并确认收入。公司确认收入时均取得了客户出具的通水

验收单据，设备控制权均已转移，公司收入确认具有合理性，确认金额准确、不

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的具体实施环节

和实施周期等信息，以及实施时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在客户现场安装

实施方式以及发行人业务技术特点，分析短周期完成项目实施的合理性； 

（3）检查 2020 年实施周期较短的项目涉及的合同、政府部门对项目通水达

标时间性有相应要求的文件资料，以及具体项目的验收单据、发票、回款以及函

证、访谈等资料； 

（4）查阅同行业环保公司公开信息披露的 2020 年应急项目情况； 

（5）查询报告期各期前十大主要项目的网络公开资料，确认其公开报道的

信息中，其投入运行时间与公司账面确认收入的通水验收时间一致或不矛盾。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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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 2020 年平均实施周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 2020 年是“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应急项目较多，发行人在 2020 年的新增应急项目较多，同时由

于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压缩了发行人作为设备供应商后期的项目实施周期，

导致了当年的大部分应急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发行人确认

收入时均取得了客户出具的通水验收单据，设备控制权均已转移，发行人收入确

认具有合理性，确认金额准确、不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三、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一）保荐人质控内核部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检查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合同、验收单据等资料，复核项目组

统计的项目实施时长相关信息； 

（2）向项目组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的具体

实施环节和实施周期等信息，以及实施时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3）复核项目组关于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

比波动情况，了解 2020 年占比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 

（4）复核项目组检查的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合同、政府部门对相关

项目通水达标时间性要求的文件资料以及具体项目的验收单据、发票、回款以及

函证、访谈等资料； 

（5）复核项目组对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网络公开信息的检查资料； 

（6）复核项目组关于 2020 年应急项目较多的原因分析、对应的政策资料以

及同行业公开披露资料。 

2、复核结论 

对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2020 年多个主要项

目实施至收入确认时间均较短且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原因和相关底稿，保荐

人质控内核部门履行了必要的复核工作，同意项目组关于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

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2020 年多个主要项目实施至收入确认时间均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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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集中于 12 月确认收入的原因的核查工作及回复内容，认可项目组的核查结论。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其中

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比不同造成的，收入确认具有合理性，确认金额准

确、不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二）申报会计师风险管理部的复核程序及结论 

1、复核程序 

（1）向项目组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的具体

实施环节和实施周期等信息，以及实施时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2）向项目组了解发行人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项目在客户

现场安装实施方式以及发行人业务技术特点，分析短周期完成项目实施的合理

性； 

（3）复核项目组检查的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合同、政府部门对相关

项目通水达标时间性要求的文件资料以及具体项目的验收单据、发票、回款以及

函证、访谈等资料； 

（4）复核项目组对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大项目的网络公开信息的检查资料； 

（5）复核项目组关于 2020 年应急项目较多的原因分析、对应的政策资料以

及同行业公开披露资料。 

2、复核结论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十大项目平均收入确认时长变动较大主要原因是其中

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占比不同造成的，报告期各期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

长变动趋势与其中应急项目和不停水改造项目的占比波动水平基本一致。2020

年前十大项目平均实施时长大幅下降主要原因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发行人在当年新承接了较多的应急项目，同时由于新冠疫情，2020 年的

应急项目都压缩了实施周期，发行人的项目实施周期也相应变短。 

申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发行人实施周期较短的应急项目进行了核查，包括双方

签署的合同、当地政府部门对相关应急项目的批复文件或会议纪要等、并检查具

体项目的到货、调试及通水验收单据，分析确认应急项目实施周期较短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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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客户进行函证、访谈，确认应急项目的完工验收时间。 

发行人 2020 年平均实施周期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 2020 年是“十三五”规

划的收官之年，应急项目较多，发行人在 2020 年的新增应急项目较多，同时由

于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压缩了发行人作为设备供应商后期的项目实施周期，

导致了当年的大部分应急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发行人确认

收入时均取得了客户出具的通水验收单据，设备控制权均已转移，发行人收入确

认具有合理性，确认金额准确、不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问题 5. 关于悬浮载体毛利率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分别为 38.80元

/千克、28.65 元/千克、26.97 元/千克、24.45 元/千克，2019 年以来各期分别

变动-26.17%、-5.86%、-9.34%；报告期各期悬浮载体毛利率分别为 70.55%、

62.40%、61.08%、61.40%。 

请发行人分析说明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下降幅度与毛利率变动

趋势、幅度是否匹配，2021 年 1-6 月单价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形下毛利率略有上

升的合理性，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是否公允、相关原材料采购单价是否公允。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下降幅度与毛利率变动趋势、幅度是否

匹配，2021年 1-6月单价下降幅度较大的情形下毛利率略有上升的合理性 

公司悬浮载体毛利率受悬浮载体销售价格和销售成本共同影响，（悬浮载体

单价、单位成本和毛利率已申请豁免）。报告期悬浮载体销售单价波动幅度为

-26.16%、-5.86%、-9.34%，其中 2019 年同比下降幅度较大，2020 和 2021 年同

比下降幅度较小；而同时悬浮载体单位成本波动幅度为-5.75%、-2.55%、-10.12%，

其中 2019 和 2020 年下降幅度较小，2021 年 1-6 月下降幅度较大，由于 2019 年

销售单价下降幅度远超单位成本，因而 2019 年悬浮载体毛利率同比大幅下降，

2020 年销售单价下降幅度略大于单价成本，因而 2020 年悬浮载体毛利率同比略

微下降，而 2021 年销售单价下降幅度略微低于单位成本的下降幅度，因此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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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6 月毛利率同比略有上涨。 

报告期内，公司悬浮载体成本构成如下： 

单位：元/千克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单位直接材料 7.11 75.36% 7.70 73.35% 8.18 75.94% 9.45 82.69% 

单位人工 0.39 4.12% 0.29 2.75% 0.41 3.76% 0.41 3.59% 

单位制造费用 0.87 9.26% 1.13 10.78% 1.70 15.80% 1.53 13.41% 

单位运费及其他 1.06 11.25% 1.38 13.12% 0.48 4.50% 0.04 0.31% 

合计 9.44 100.00% 10.50 100.00% 10.77 100.00% 11.43 100.00% 

悬浮载体成本主要由直接材料成本构成，其成本波动主要受直接材料价格波

动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悬浮载体耗用的直接材料全部为 PE 树脂。 

报告期内，悬浮载体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与 PE 树脂的采购单价关系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悬浮载体单位直接材料

（元/千克） 
7.11 -7.66% 7.70 -5.87% 8.18 -13.44% 9.45 

PE 树脂采购单价 

（元/千克） 
7.37 8.08% 6.82 -7.33% 7.36 -22.93% 9.55 

2020 年公司存在外购悬浮载体的情形，由于外购悬浮载体成本全部计入直

接材料拉高了 2020 年的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从而导致 2021 年 1-6 月悬浮载体单

位直接材料下降，变动趋势与 2021 年 1-6 月 PE 树脂采购单价不符。剔除外购悬

浮载体因素影响后，报告期内悬浮载体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与 PE 树脂的采购单价

关系如下：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变动比例 金额 

悬浮载体单位直接材料

（元/千克） 
7.11 2.43% 6.94 -15.13% 8.18 -13.44% 9.45 

PE 树脂采购单价 

（元/千克） 
7.37 8.08% 6.82 -7.33% 7.36 -22.93% 9.55 

剔除外购悬浮载体因素影响后，悬浮载体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与 PE 树脂的采

购单价变动趋势相符。 

2021年 1-6月悬浮载体单位成本相比 2020年下降除受外购悬浮载体影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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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到运费影响，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中项目实施地距离青岛厂区较远的项目

较多，从而悬浮载体单位运费上升。 

综上，报告期内悬浮载体单位成本主要受直接材料 PE 树脂价格波动影响，

单位成本波动具有合理性；受单位成本波动影响，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悬浮载体单

价下降幅度与毛利率变动趋势、幅度不完全匹配，2021 年 1-6 月单价下降幅度较

大的情形下毛利率略有上升具有合理性。 

 

二、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是否公允、相关原材料采购单价是否公允 

1、悬浮载体单价是否公允 

公司悬浮载体定价主要与项目预算、竞争激烈程度以及项目难易程度有关，

与悬浮载体的生产成本关系较小，因此报告期各期悬浮载体单价波动幅度差异较

大。 

公司悬浮载体定价分为初步报价、二次报价和签署合同三个阶段，首先在初

步报价阶段，公司根据评定的难易程度在公司指导价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形成初步

报价，在正式参与项目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时根据拦标价或控制价修改悬浮载体

价格，形成二次报价，最终在签署合同阶段可能涉及对悬浮载体价格的修改并形

成最终报价。 

综上，公司对悬浮载体的定价采取指导价控制并根据项目特点调整报价，最

终定价经过客户确认，具有公允性。 

2、相关原材料采购单价是否公允 

生产悬浮载体的原材料为 PE 树脂，报告期 PE 树脂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对

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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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采购均价 7.31 7.48 6.19 6.06 7.07 7.14 7.99 8.10 7.45 7.19 9.60 9.62 9.66 9.28 

市场均价 7.65 8.09 6.62 6.49 7.39 7.34 8.21 8.09 7.85 7.18 9.18 9.84 9.90 9.19 

采购均价与市场价格 

差异率 
-4.44% -7.54% -6.50% -6.63% -4.33% -2.72% -2.68% 0.12% -5.10% 0.14% 4.58% -2.24% -2.42% 0.98% 

采购均价同比变动比例 18.22% 23.42% -22.57% -25.16% -5.03% -0.67% -16.77% -15.83% -22.94% -22.56% - - - - 

市场均价同比变动比例 15.56% 24.53% -19.33% -19.76% -5.86% 2.36% -10.63% -17.76% -20.74% -21.90% - - - - 

注：市场均价为高密度聚乙烯 HDPE(5000S):大庆石化价格，来源 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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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图表，报告期公司悬浮载体生产所用原材料 PE 树脂采购均价变动

趋势与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接近，2020 年和 2021

上半年差异率相对较高主要系公司出于成本控制考虑在价格相对较低的月份进

行集中采购以及增加直接向生产商采购比例所致，但各季度差异率仍在 5%左右，

采购价格公允。 

 

三、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统计分析报告期悬浮载体销售单价和单位成本波动； 

（2）统计分析报告期 PE 树脂采购价格与市场价格波动。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悬浮载体单位成本主要受直接材料 PE 树脂价格波动影响，

单位成本波动具有合理性；受单位成本波动影响，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悬浮载体单

价下降幅度与毛利率变动趋势、幅度不完全匹配，2021 年 1-6 月单价下降幅度较

大的情形下毛利率略有上升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悬浮载体单价公允、相关原材料采购单价与市场价格水平及波

动趋势较为接近，采购价格公允。 

 

问题 6. 关于怀宁 PPP项目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 

（1）怀宁 PPP 项目的子项目存在中间检查交接后试运行情形，经开区等 10

个子项目安装距验收时间为 1个月，石牌镇等 5个子项目安装距验收时间为 4个

月，于 2020年 12月完成安装，2021年 4月完成验收。 

（2）怀宁 PPP 项目未约定水质检测，主要因博天环境负责相关设备的安装

调试，基于污水处理厂的基础条件，以及自身技术及运营能力，在设备达到相关

性能要求后，能够确保整体出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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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 

（1）说明怀宁 PPP 项目的子项目中各环节的参与主体、具体内容，结合合

同条款说明怀宁 PPP 项目中关于试运行的具体约定，试运行申请方、申请条件，

是否存在长期应申请未申请情形，是否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2）说明该项目无需水质检测情形下试运行的具体测试内容，报告期内发

行人其他主要项目是否均存在类似环节、是否均在交付客户后进行；结合报告期

内试运行各方的具体权责约定，说明与报告期内海城西柳项目试运行环节的差

异，是否存在收入确认不一致的情形。 

（3）说明该项目发行人向怀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进行商业运营及具

体运营进展，对发行人的具体影响。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说明怀宁 PPP 项目的子项目中各环节的参与主体、具体内容，结合合

同条款说明怀宁 PPP项目中关于试运行的具体约定，试运行申请方、申请条件，

是否存在长期应申请未申请情形，是否存在收入跨期情形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2018 年 9 月，博天环境与公司签订《怀宁县经开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站）

建设 PPP 项目设备采购合同》（简称设备采购合同），设备采购的范围是怀宁县

经开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站）建设 PPP 项目成套设备，合同金额 9,240.29 万

元。合同约定由公司提供的设备应包括设备的二次设计、厂内试验、制造、监测、

技术服务、指导安装调试等。 

公司的 MBBR 工艺包设备销售一般包括 4 个环节，分别是签署合同、材料

设备到货、安装调试、通水调试验收，怀宁 PPP 项目各子项目中各环节工作的

具体内容及参与主体列示如下： 

主要

环节 
主要内容 

参与主体 

经开区等 15个厂站 石牌镇 

签 署

合同 

落实合同签订双方

及双方的合同义务

等。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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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环节 
主要内容 

参与主体 

经开区等 15个厂站 石牌镇 

材 料

设 备

到货 

项目安装用材料及

组件到达项目现场

并经现场验收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浙江一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怀宁县建设监理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安 装

调试 

公司MBBR工艺包

设备安装完成后，

经通水通电调试合

格，MBBR 工艺包

设备达到可通水运

行调试状态。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浙江一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怀宁县建设监理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通 水

调 试

验收 

MBBR 工艺包设备

经过一定期间的通

水调试，公司设备

各项指标正常后，

客户予以验收确认

并完成设备的移交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浙江一舟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公司（设备供应方）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包方） 

怀宁县建设监理管理有限公司（监理方） 

怀宁润天水务环境科技有公司（业主） 

根据设备采购合同，怀宁 PPP 项目中关于试运行的具体约定如下： 

9.3 中交与试运行 

（1）业主、监理及买卖双方进行中交测试，如记录中交测试的所有结果，

证实卖方设备各部件功能良好，设备可进行试运行准备。在没有业主方、买方与

监理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设备不得投入试运行。如果卖方设备造成中交测试未能

通过，买方有权根据第 11 条提出索赔。 

（2）试运行期限从设备进入试运行开始三十天（30）天止……。 

根据上述关于中交测试结束后开始试运行的合同约定，怀宁 PPP 项目试运

行的申请单位为公司，申请试运行的条件是中交测试通过，经业主方、买方与监

理书面同意。 

报告期，怀宁 PPP 各厂站经中交测试通过后，取得的《中间检查交接记录》

显示业主方、买方与监理均已书面同意公司的设备可进入试运行。报告期公司大

部分项目的试运行在中交测试通过后即投入 30 天的试运行，试运行完成后确认

通水验收，但 2020 年的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厂站在 2020 年 12 月份完成中交

测试后，没有立刻开始 30 天的试运行，而是延迟至 2021 年 3 月份，对应的项目

在 4 月份完成通水验收，怀宁 PPP 项目各子项目的中交测试及验收确认收入时

间如下： 

序号 厂站名称 安装（中交测试）完成时间 验收时间 

1 经开区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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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厂站名称 安装（中交测试）完成时间 验收时间 

2 秀山乡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2 月 

3 黄龙镇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2 月 

4 石镜海螺 2019 年 11 月 2019 年 12 月 

5 清河乡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 

6 黄墩镇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8 月 

7 雷埠乡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5 月 

8 公岭镇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8 月 

9 石牌镇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10 凉亭乡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11 小市新区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12 小市老区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13 三桥镇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14 月山镇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4 月 

15 洪铺镇 2021 年 3 月 2021 年 4 月 

16 一体化泵站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4 月 

造成上述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厂站试运行延后的主要原因是当地住建局要

求怀宁 PPP 项目需在 2021 年 4 月份之前整体完工，考虑 2021 年春节假期的影

响，业主方及总包方在 2021 年 1-4 月整体的工作量较大（4 月底前确保完成月山

镇、洪铺镇的建设和设备的安装调试，同时部分乡镇管网还需完善），因此在公

司提出试运行的申请后，经业主方、总包方、监理同意前述项目与怀宁 PPP 项

目最后完工的月山镇、洪铺镇两个项目一起做 30 天的试运行测试。前述石牌镇、

凉亭乡等 5 个厂站和 2021 年完成中交测试的月山镇、洪铺镇在 2021 年 3 月开始

试运行测试，2021 年 4 月完成测试并取得了通水验收单据，2021 年 4 月怀宁 PPP

项目整体完工，达到了当地住建局的要求。所以上述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厂站

的延期开展试运行系为了保证怀宁 PPP 项目在 2021 年 4 月整体完工所做的统筹

安排，不存在公司长期应申请试运行而未申请的情形，不存在收入跨期的情况。 

上述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项目在 2020 年 12 月份完成中交测试，假设没有

在 2021 年 4 月底怀宁 PPP 项目整体完工的硬性要求下的统筹安排，则前述 5 个

项目正常应在 2021 年 1 月份完成 30 天的试运行测试，在 2021 年 1 月份完成收

入确认，报告期前述项目实际在 2021 年 4 月份完成验收确认收入，前述两个收



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问询函回复 

75 

入确认时间点不影响公司在 2020 年及 2021 年 1-6 月两个报告期间的收入确认情

况。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了怀宁润天负责人，了解怀宁 PPP 项目进度的具体确认方法和确

认主体，向博天环境销售产品的验收时点和收入确认依据，怀宁 PPP 项目的整

体建设进度情况； 

（2）查阅了发行人怀宁 PPP 项目的合同、通水验收单据等材料，确认发行

人向博天环境销售产品的验收时点和收入确认依据；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经发行人申请，相关设备完成中交测试后，即可开始 30 天的试运行环节，

怀宁 PPP 项目中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厂站在 2020 年 12 月完成中交测试后已

经满足了开始 30 天试运行的条件。怀宁 PPP 各子项目的试运行申请单位为发行

人，申请试运行的条件系中交测试通过，经业主方、买方与监理书面同意。 

怀宁 PPP 项目中石牌镇、凉亭乡等 5 个厂站延期开展试运行系为了保证怀

宁 PPP 项目在 2021 年 4 月整体完工而做的统筹安排，不存在发行人长期应申请

试运行而未申请的情形，不存在收入跨期的情况。 

 

二、说明该项目无需水质检测情形下试运行的具体测试内容，报告期内发行

人其他主要项目是否均存在类似环节、是否均在交付客户后进行；结合报告期内

试运行各方的具体权责约定，说明与报告期内海城西柳项目试运行环节的差异，

是否存在收入确认不一致的情形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1、怀宁 PPP项目的试运行的具体测试内容及与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不保水

质的主要项目对比情况 

怀宁 PPP 项目和公司报告期其他不保水质的主要项目（收入大于 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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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确认收入时，均需测试设备各组成系统的是否正常运行，并最终确认设备

整体是否可以正常运行，其通水验收单据显示的具体测试内容及结论说明如下： 

项目名称 具体测试内容 验收结论 

怀宁 PPP 项

目  

（1）污水提升泵及管道系统；（2）鼓风机、风

管，曝气系统；（3）污泥回流、排泥管路系统；

污泥脱水系统；（4）除臭系统、消毒系统；（5）

粗细格栅及沉沙系统；（6）MBBR 生化池搅拌

系统；……；所有管路线系统运行畅通，阀门

组件开关灵活；电气、自控系统运行正常，数

据显示正常 

该项目进水带负荷运行稳定，所有设备运

行正常，满足生产要求 

上海崇明模

块项目 

一体化设备已完成安装调试、设备正常运营，

具备移交条件。 

该项目已按合同完成供货安装调试，设备

检验合格且正常运行，水质达标。 

九江鹤问湖

项目 

进出水拦截系统安装是否规范、有无填料溢流

--安装规范、无溢流；底部辅助流化系统流化

是否均匀—均匀；悬浮载体流化是否均匀—均

匀。 

该项目 MBBR 系统运行稳定，符合合同

及设计安装要求，运行正常。 

深圳横岭项

目 

进出水拦截系统安装是否规范、有无填料溢流

--安装规范、无溢流；筛网曝气管曝气是否均

匀-均匀；辅助穿孔曝气是否曝气均匀；填料流

化是否均匀-均匀； 

该项目符合合同及设计安装要求，运行正

常。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公司不保水质的项目在设备交付客户前的性能测试期，

测试的主要内容均为设备各具体组成系统是否正常运转，最终验收结论均为设备

运行是否正常。怀宁 PPP 项目的具体测试内容、结论和报告期其他不保水质的

项目均有类似的环节，均在设备交付客户前进行，测试通过后设备移交客户，完

成设备控制权的转移。 

2、结合报告期内试运行各方的具体权责约定，说明与报告期内海城西柳项

目试运行环节的差异，是否存在收入确认不一致的情形 

公司的 MBBR 工艺包和 MBBR 一体化设备均为定制化产品，设备金额较大，

使用期限较长，在交付客户前，一般需在通水条件下对设备的技术和工艺进行一

定时间的通水性能调试，以检测设备的运行效果以及出水水质情况。在通水性能

调试期，设备由公司保管并负责运行，设备性能经调试达标后，客户验收并出具

通水验收单据，设备控制权转移至客户，公司完成设备的销售并确认收入。 

报告期，部分项目例如海城西柳项目，客户出具通水验收单据并控制和保管

设备后，在运行过程中对设备运行的稳定性进行一段时间的验证。在性能稳定性

测试期，公司仅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以协助客户更好掌握设备运行性能，确保设备

稳定运行。 

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的合同中均约定了试运行条款，但怀宁 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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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试运行是设备交付前需完成的一定期间的通水性能调试，以检测设备的运

行效果以及性能是否达标。而海城西柳项目的试运行是设备性能经调试达标并交

付客户后进行的一段时间的通水性能稳定性测试，以验证设备在后续的运营过程

中通水性能是否一直保持稳定。具体条款对比分析如下 

合同约定的试运行条款 

怀宁 PPP 项目 海城西柳项目 

9.3 中交与试运行 

（1）业主、监理及买卖双方进行中交测试，如记录中

交测试的所有结果，证实卖方设备各部件功能良好，

设备可进行试运行准备。在没有业主方、买方与监理

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设备不得投入试运行。 

（2）试运行期限从设备进入试运行开始三十天（30）

天止。 

（3）试运行期间，卖方应保证其工程师能随时向买方

提供帮助。试运行期间，卖方工程师的主要责任如下： 

（a）帮助、指导买方人员修正在操作过程可能产生的

错误，而且试运行期间，卖方还需负责设备正常运行。

（b）解决试运行中设备出现的问题 

9.4 性能考核 

如果上文提及的设备在 30 天的试运行后，证明设备都

圆满通过了附件二中的规定，买方向卖方发放了性能

考核证明文件，则表明卖方设备在圆满通过了试运行

和性能考核后已被验收。 

1.22.3 在合同设备安装完毕后，买方将对合同设备

进行调试和通水验收实验，通水验收后交付试运

行，合同设备试运行满 6 个月，买卖双方进行初步

验收实验。 

1.22.4 当合同设备通水验收合格后 6 个月出水水质

连续稳定达标，买卖双方应在 7 天内签署初步验收

证书。 

1.22.6 合同设备质量保证期为通过初步验收合格后

24 个月。 

1.22.7 质量保证期结束后，买方将对设备做一次全

面检查，如果按照合同规定认为是满意的，买方将

为合同设备签发最终验收证书。 

结论：30天的试运行系设备交付前的通水性能调试。

在通水调试期，由公司对设备的技术和工艺进行一定

时间的性能调试，以检测设备的运行效果以及性能是

否达标。 

结论：6 个月的试运行系设备交付后的性能稳定性

测试。在稳定性测试期，由客户负责设备的保管和

运行，以验证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从上述试运行条款可以看出，海城西柳项目在进入试运行前，设备完成了通

水验收，后续试运行目的系验证设备的通水性能是否稳定性。怀宁 PPP 项目的

中交测试系指项目的中期交工，施工单位完成了工艺运行路线上的所有建设内

容，工艺路线全部贯通，可以进行系统试压、水电联运等工作，所以中交测试是

设备安装验收，标志着设备可以进入通水运行阶段。怀宁 PPP 项目在中交测试

通过后，后续的 30 天试运行阶段为通水性能调试阶段，以检测设备的运行效果

以及性能是否达标，在此期间公司需完成设备的调试工作，负责设备的正常运行。 

根据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合同中关于试运行的约定，其试运行期

间的责任、义务不同，具体对比说明如下： 

项目名称 
通水性能调试期/性能稳定性测试期的

设备运行责任 

通水性能调试期/性

能稳定性测试期的

设备保管义务 

设备交付 

怀宁 PPP 项

目 

30 天的通水性能调试期，需完成设备

的正常运行调试，并负责设备的正常运

行，且需帮助、指导买方人员熟悉设备，

并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的问题，并负

公司保管设备 

设备完成通水性能调试后移

交客户，客户出具通水验收

单据，公司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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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通水性能调试期/性能稳定性测试期的

设备运行责任 

通水性能调试期/性

能稳定性测试期的

设备保管义务 

设备交付 

责其运行正常 

海城西柳项

目 

6 个月的性能稳定测试期主要提供技

术指导服务以协助客户更好掌握设备

运行性能，确保设备稳定运行 

客户保管设备 

设备完成通水性能调试后移

交客户，客户出具通水验收

单据，公司确认收入 

综上所述，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的合同中均约定了试运行，怀宁

PPP 项目的试运行属于设备交付前由公司负责的通水性能调试，海城西柳的试运

行是设备在完成通水性能调试且交付客户后，由客户负责的设备性能稳定性测

试，所以在设备的调试期和测试期，设备运行的负责主体不同，承担的义务不同、

具体测试内容也不同。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的收入确认原则一致，均

是在设备完成通水性能调试，设备交付客户后确认收入。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了怀宁润天负责人，了解怀宁 PPP 项目进度的具体确认方法和确

认主体，向博天环境销售产品的验收时点和收入确认依据，怀宁 PPP 项目的整

体建设进度情况； 

（2）查阅了发行人怀宁 PPP 项目的合同、通水验收单据等材料，确认发行

人向博天环境销售产品的验收时点和收入确认依据； 

（3）对比分析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合同中关于试运行的具体约定，

及两个项目确认收入的通水验收单据； 

（4）对比分析报告期，其他不保水质项目，其通水验收单具体的验收内容

及结论。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怀宁 PPP 项目根据合同不保水质，与报告期其他不保水质的项目类似，在

交付客户前均有相应的测试环节，测试的主要内容均为设备各具体组成系统是否

正常运转，验收结论均为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相关测试通过后设备移交客户，完

成设备控制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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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的合同中均约定了试运行，怀宁 PPP 项目的

试运行属于设备交付前由发行人负责的通水性能调试，海城西柳的试运行是设备

在完成通水性能调试且交付客户后，由客户负责的设备性能稳定性测试，所以在

设备的调试期和测试期，设备运行的负责主体不同，承担的义务不同、具体测试

内容也不同。怀宁 PPP 项目和海城西柳项目的收入确认原则一致，均是在设备

完成通水性能调试，设备交付客户后确认收入。 

 

三、说明该项目发行人向怀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进行商业运营及具体

运营进展，对发行人的具体影响 

（一）发行人补充说明的信息 

1、怀宁 PPP项目商业运营情况说明 

2021 年 9 月 18 日，怀宁县住建设局向怀宁润天出具了《关于受理怀宁县经

开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站）建设 PPP 项目申请商业运行的函》，拟同意怀宁润

天的商业运行申请，待县政府审批后，项目可按审批意见转入商业运行。2021

年 11 月 16 日，怀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经开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站）PPP 项

目分阶段进入商业运行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怀宁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第

73 号），关于商业化运营，会议明确如下内容： 

（1）鉴于 PPP 项目已按照特许权协议完成建设，但受部分乡镇支管管网建

设进度不快等因素影响，污水收集工作还在整改完善中，尚不能充分发挥污水处

理设施功能。为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按照项目特许权协议和污水处理服务协议

约定的相关内容，项目中各厂站分批进入商业运行期，对不能统一进入商业运行

的各厂站单独计算特许经营运行期； 

（2）县经开区和公岭镇污水处理厂自 2021 年 9 月份起按照项目特许权协议

和污水处理服务协议的相应约定进入商业运行； 

（3）对 PPP 项目中其他的污水处理厂站，县住建局要加强调度，督促相关

乡镇政府加快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在达到环保验收标准后的次月进入商业运行

期。 

根据怀宁县住建局出具的相关函件及怀宁县人民政府相关会议纪要，怀宁



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轮问询函回复 

80 

PPP 项目中经开区和公岭镇污水处理厂自 2021 年 9 月份进入了商业运行期。 

2、怀宁 PPP项目商业运营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上述政府纪要文件，怀宁 PPP 项目各厂站分批进入商业运行，预计最

早进入商业化运营的经开区和公岭镇项目，2021 年全年预计收入 231 万元，对

公司 2021 年营收规模和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二）中介机构的核查程序及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了怀宁县住建设局《关于受理怀宁县经开区及乡镇污水处理厂（站）

建设 PPP 项目申请商业运行的函》、怀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县经开区及乡镇污水

处理厂（站）PPP 项目分阶段进入商业运行有关事宜的会议纪要》； 

（2）检查发行人财务记录，了解发行人怀宁 PPP 项目 2021 年拟开始商业

化运营的厂站的收入确认情况。 

2、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及申报会计师认为： 

根据怀宁县住建局出具的相关函件及怀宁县人民政府相关会议纪要，怀宁

PPP 项目中经开区和公岭镇污水处理厂自 2021 年 9 月份进入了商业运行。经开

区和公岭镇项目预计 2021 年运营收入 231 万元，对发行人 2021 年营收规模和利

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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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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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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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之签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陈  亮                卢宇林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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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总经理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青岛思普润水处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全

部内容，了解本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

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审核问询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签名）：             

何之江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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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四轮审核问询函回复》

之签章页） 

 

 

质控部门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周凌云  

 

 

内核部门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国  萱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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